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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铁路货车统计是铁路统计组成部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制度、铁路运输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为统一全国铁路货车统计的范围、指标口径、指标含义、计算方法、报告制度和统计资料提供标准，确保铁路货车统计质量，根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和有关规章，特制定本规则。
第2条  铁路货车统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铁路运输和产和理和产品结构的发展变化，使用科不的统计方法和先进的统计手段，准确、及时、全面、系统地收集、加工、分析、提供铁路货车运用情况的统计资料，为组织指挥日常运输生产、企业经营管理和宏观决策等提供依据。
第3条  凡在铁道部管辖的营业线、临时营业线范围内的货车统计制度，均按本规则办理；合资铁路、地方铁路公司可参照办理，指标口径必须一致。各级统计部门、原始资料提供部门和使用货车统计资料的部门，必须依据本规则规定提供和使用统计资料。
第4条  铁路货车统计实行逐级管理，逐级负责制，主要职能是：
一、各级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负责贯彻执行《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和本规则及有关规定，依法统计。

二、逐级负责编制、上报统计报表和提供统计资料，开展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咨询。

三、检查、指导下属单位的货车统计工作，实行统计监察和统计监督。

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开展业务培训，促进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确保统计质量。

五、各级统计人员要加强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统计工作水平。

第5条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切实支持统计人员的工作，维护《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和本规则赋予统计人员的职权，保证货车统计工作按本规则按定及时、准确、全面地完成。
第6条  各级统计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统计业务水平，熟练掌握业务和计算机知识并具独立操作能力，持证上岗。

第7条  加速统计手段现代化建设，充分利用铁路管理信息系统的成果，积极开展信息共享，实现货车统计资料的收集、处理、传输和存储现代化，促进现代化技术在货车统计工作中的应用和发展。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8条  统计范围

凡在铁路营业线、临时营业线范围内的货车运用、货物装卸和列车运行，均按本规则规定统计。

第9条  有关定义
⒈ 国家铁路：指铁道部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铁路。包括组建内部综合性支线管理机构的铁路。
⒉ 合资铁路：指铁道部与其他部委、地方政府、企业或其他投资者合资和经营的铁路。包括规范改制的铁路支线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规范改制支公司）。

⒊ 地方铁路：指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的工程临管铁路。

⒋ 新线：指未交付运营部门的工程临管线路。
⒌ 分界线：指由铁道部批准承认的铁路局（分局）间分界站及国境分界站（包括设在国家铁路、合资、地方铁路线上的分界站）。不包括各种交接站。

⒍ 统计区段：是指由铁道部统一确定划分原则，满足铁路各项统计需要的线路统计区段。由各铁路局根据铁道部定的原则制定，报铁道部核备。

第10条  统计报告制度

本规则中各种报表，均以北京时间为标准，采用18点结算制，即自昨日18：00（含）止24小时为统计报告日。各种表通过网络传输逐级上报。

第11条  货车及车种分类

一、货车（守车，下同）

（一）部属铁路货车：凡属铁道部资产，涂有铁路路徽，按铁道部统一规定涂打车型标记、编号的货车。
（二）企业自备货车：凡属企业（包括铁路局及下属企业）资产的货车和军方特殊用途货车（车体标明客车基本记呈者除外）。其确定方法为：指车号左起第一位为“0”，车体标明“×××自备车”、到站“×××站”、没有铁路路徽者。

（三）外国铁路货车：凡属于国外铁路资产的货车。

二、货车车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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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车车种分类的确定方法
⒈ 货车车种分类根据基本记号确定，分类表以外的车辆按实际车型统计。

⒉ 外国铁路货车根据其实际车型参照分类表确定。

⒊ 外国铁路货车：凡属于国外铁路资产的货车。
第12条  列车出发、到达、通过及出入时分的确定

一、列车出发：列车机车向前进方向起动，列车在站界（场界）内不再停车为准。列车发出站界后，因故退回发站再次出发时，则以第一次出发时为准。列车在站界（场界）内不再停车为准。

注：场界系指一站多场的场间分界点，各车场在列车运行图内分别规定有列车发、到（或通过）时分。

二、列车到达：以列车进入车站，停于指定到达线警冲标内方时分为准。列车超过实际到达线有效长度时，以第一停车时分为准。列车在区间分部运行时，则以全产车辆到达前方站时分为准；如分部运行将车辆拉向两端车站时，以拉向前方站的最后一部分车辆到达时分为准。

三、列车通过：以列车机车通过车站值班员率时分为准。

四、列车出入：指铁路局（分局（间，营业站与设有分界站的新线、全资、地方铁路间，国内与国外间相互交接列车，不包括调车产生的车列出入。

以列车通过分界站外侧车叫自动识别系统AEI（地面识别设备）的时分为准。列车通过AEI后，因故退回再次出（入）时，则以最后出（入）的时分为准。
第13条  货车出入（包括守车出入，下同）和时分确定

货车出入是平衡货车、这顽固不化现有数和计算货车停留时间的依据。

一、随同理车（包括单机、轨道车，下同）出入的货车

（一）铁路局、分局：为经分界站与邻局（分局）及国外、新线及地方铁路、全资铁路相互交接的货车。

（二）编组站、区段站：为在该站进行列车编解或有中转技术作业（指更换机车或换机车科乘务员或进行列车车辆技术检查，下同）列车上的货车。

如列车运行图规定在该站有中转技术作业的列车临时变为通过时，不计算货车出入；但列车在枢纽地区临时变更发、到站所经过的编组站发生中转技术作业时，计算货车出入；运行图未规定有中转技术作业的列车，虽有停站时间或临时停车，均不计算货车出入。
一站多场的车站，18点运输统计报告仍按一个车站统计上报；对场与场间因货车转场或取送作业开行的列车，均不计算货车出入。

（三）中间站：为实际摘挂的货车以及始发、终到或停运列车上的货车。
中间站利用列车停站时间进行装卸作业的货车（沿途零碎担车除外），虽未进行摘挂，亦统计货车出入。
注1：停运列车系指列车未到达运行区段终止站，亦未到达整列货车装卸作业站而在中间站停运并摘走机车的列车（因自然灾害、事故等机车不能摘走，根据调度命令可视同机车摘走）。
注2：中间站始发、终到的列车在中间站临时更换机车或变更车次继续运行的列车。
（四）随同列车的货车出入时分：分界站货车出入[指铁路局（分局）间，营业站与没有分界站的新线、合资、地方铁路间，国内外国外间，下同]以列车实际出入时分为准；车站以列车到、发时分为准。

列车发出站界后因故退回或列车在区间分部运行的货车出入时分：
⒈ 列车发出站界后因故退回摘下部分车辆时，摘下的车辆视为未发出；加挂车辆时，对加挂的车辆以挂车后再次发出时分为准。
⒉ 因列车分部运行，先到达前方站的车辆挂于其他列车发出时，该部分车辆以实际到达时分为准；如车辆分别拉向两端车站时，后方站到达的车辆以实际到达时分为准。
二、不随同列车出入的货车

（一）新购入的货车：由车站在“新造车辆移交记录单（车统13）”上签字时起加入。

（二）报废车：根据铁道部批准的“货车报废记录单（车统3）”，车站由接到统计部门或车辆部门通知的时分起剔出。报废车未解体前，车辆部门必须涂去车号并涂打“报废车”字样及报废命令号。

（三）根据铁道部命令拨交其他部门或由其他部门拨交铁路的货车，以双方在“车辆资产移交记录（车统70）”上签字时起分别计算转出或转入。

（四）企业自备车的加入、退出：由办理该企业自备车过轨合同车站根据收到的铁道部批复电报，并车辆送至本企业或指定交接地点时起为加入或退出；运行途中报废的车辆由就近站奶出并电报能知办理合同站销账。

注：区间装卸按本规则第九章的规定计算。
第三章  分界站货车出入统计

分界站货车出入统计是反映铁路局（分局）间、营业线与设有分界站的新线、合资、地方铁路间，国内与国外铁路间的列车、货车出入情况，作为统计铁路局（分局）货车现有数、考核列车货车交接计划完成情况及经营管理的依据。
第14条  对分界站统计的基本要求

一、分界站统计定必须有专人负责完成各项统计工作任务。
二、分界站货车出入时分以列车实际出入时分为准。分界站统计要根据车站值班员记载的列车车次核对统计车次，并根据复示系统将列车出入时分通知车站值班员或与车站值班员进行核对。如发现车站值班员采点不准，应提出纠正。
三、分界站统计必须严格执行“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含确报，下同）与现车或“车号自动识别系统”核对制度，保证统计数据准确。如发现问题，须及时向有关铁路局、分局上报，以便采取措施纠正。

四、铁路局（分局）必须保证分界站货车出入统计依据“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的齐全、正确。

第15条  分界站货车出入报表
一、报表（运报一1）

二、编制依据：

⒈ 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
⒉ 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或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薄（运统8）；
分界站货车出入报表

                                        表名：运报—1（YB—1）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工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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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分界站所属分局可使用TMIS确报编制并直接生成分界站货车出入报表，但须与分界站邻分局（局）货车出入数据核对一致。

三、编制说用：
（一）铁路局间，营业线与国外铁路途及设有分界站的新线、合资、地方铁路间的货车出入报表由铁路局按规定向铁道部报送。铁路局（分局）与未设分界站的新线、合资、地方铁路间货车出入统计办法由铁路局自定。
（二）本表分别部属车（BYB—1）、企业自备车（QYB—1）和综合（YB—1）填报，格式同YB—1。
（三）列车列数：为实际出入分界站的所有列车（小运转列车除外）及行包专列列数。其中行包专列列数以分子单独表示，不包括在分母内。
（四）货车出入数：为出和分界站的所有列车（包括旅客列车、行包专列、单机、轨道车等）上所挂货车以及在货车上装载的回送部属检修车。
（五）对出入的整车装运我战船货车用具（篷布、空集装箱及军用备品等）的货车，按重车统计。
（六）对出入的非运用车，不论重空（按规定填制货票的路用车除外）均在空车栏按车种以分子表示，不包括在分母内。
（七）分界站、分局、铁路局对在国境外和设有分界站的新线、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内的货车现有数、守车数按日逐级上报。
（八）对国际联运的外国铁路货车出入，在分界站企业自备货车出入报表（QYB—1）中按运用车列报。
（九）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分界站，要完善通讯、网络传输设施，按要求对出入现车和线内结存货车数。
（十）分界站上报双方铁路局（分局）的各类分界站货车出入表的数字必须一致。报出后如发现错误，需双方协商确认，由分界站订正当日统计数字或在次日报告中调整。未经双方同意，不准单方修改，必须以分界站上报数字为准。

（十一）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

第四章  现在车统计
现在车统计是反映车站、分局、铁路局管内以及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内每日18点货车现在数及运用情况，作为日常调度指挥，编制运输工作计划，调速运力配置以及经营管理的依据。
第16条  现在车分类
一、现在车按产权所属分为部属货车、企业自备货车、外国货车。

二、现在车按运用状况分为运用车和非运用车。

（一）运用车：指参加铁路营业运输的部属货车、企业自备车、外国货车，企业租用、军方特殊用途重车。

运用车分为重车和空车。

⒈ 重车

（1）实际装有货物并具有货票的货车；

（2）卸车作业未完的货车；

（3）倒装作业未卸完的货车；

（4）以“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手续装卸整车回送铁路货车用具（部属篷布、空集装箱及军用备品等）的货车；

(5)填制货票的游车；

(6)在编组计划规定区段内未装有货物的沿途零担车。

⒉ 空车

（1）实际空闲的货车；

（2）装车作业未完的货车；

（3）倒装作业未装完的货车。

（二）非运用车：指不参加铁路营业运输的部属货车（包括租出空车）和在有专用线、专用铁道企业内的已批准过轨的该企业自备货车及军方特殊用途空车，以及因为路内特殊用途需要专门制造不能装运货物的特种用途车（包括试验车、发电车、轨道检查车、检衡车、除雪车等）。

1. 备用车：指为了保证完成临时紧急任务的需要所储备的技术状态良好的部属空货车。

（1）备用货车分为特殊备用车、军用备用车、专用货车（包括冷藏车、散装粮食车、家畜车、罐车、风动石碴车、散装水泥车、毒品专用车、基本型号为“D”字的长大货物车和涂有“专用车”字样的一般货车）备用和国境、港口备用车。

（2）特殊备用车、军用备用车和专用货车备用车的备用、解除，必须根据铁道部每季批准下达的计划，按照指定的车站、车种、数量以及铁路局备用命令批准备用。
（3）备用车的备用和解除时间：根据部、局当日调度命令批准，经备用基地检车员检查后，由车站调度员或值班员填写“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并签字的时分起算。

货车转入备用时分不得早于：

①车站收到调度命令的时分；

②作业车卸车完了的时分；

③到达空车为列车到达技检完了的时分。

备用货车解除时分不得迟于：

①排空时规定列车开始技检的时分；

②装车时调入装车地点的时分。

（4）特殊备用车须备满48小时，才能解除备用。备用时间不满或无令动用时，自备用时起按运用车统计（因紧急任务需要，经铁道部批准解除时，不受此项限制）。

（5）备用车必须停放在铁路局指准的备用基地内。港口、国境站备用车必须停放在指定的港口、国境站。凡未停放在指定地点的均不准统计为备用车。

（6）备用车在不同基地间不得转移。根据命令在同一备用基地内转移时，备用时间不连续计算，原存放站及新存放站均需备满规定时间。

（7）不准将重车、租用空车列入备用车。

（8）对违反规定运用备用车时，必须调整运用车数和货车停留时间。

2. 检修车：见第十四章。

3. 代客货车：根据铁道部命令用以运送人员、行李及包裹的货车。

车站接到命令后，由车站和检车人员在“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上签字时转入“代客”，使用完了（指卸空，包括备品）时，填制“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转回运用车。代客空车根据调度命令以客运车次回送时，按代客统计；以货过车次回送时，按挂运凭证（回送清单、调度命令等）实际统计，无挂运凭证按运用车统计。
“代客货车”装载货物填制货票时，自代客或回送到达时起按运用车统计。

行包专列上编挂的行包专用货车，不论重车、空车，按代客货车统计。

4. 路用车：为铁道部批准作为铁路各单位运送非营业运输物资或用于特殊用途的货车。分为特种用途车和其他路用车。
特种用途车指因为路内特殊用途需要专门制造不能装过货物的特种用途车（包括试验车、发电车、轨道检查车、查衡车、除雪车等）。

上述车辆以外的路用车为其他路用车。

（1）经铁道部批准的“路用车使用证明书”是统计路用车的依据。使用单位应按规定涂打路用车使用标记。路用车只准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区段和用途的范围内使用，对违反使用规定的路用车，按运用车统计。
（2）路用车的转变时分自使用单位收到车辆并在“过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上签字时起，至使用完了交回车辆并填制“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转回货用车时止按路用车统计。

（3）路用车装运货物并填制货票，在重车状态下按运用车办理。

（4）防洪备料车：是根据铁道部（铁路局）命令为汛期防洪抢险指定储备一定数量防洪备料的重车，在重车储备停留状态下按路用车统计，其他状态按运用车统计。

5. 洗罐车：为进行洗罐的良好罐车。
由洗罐段填制“车辆装备单（年统24）”送交车站签字时起算，洗刷完了，由车站人员在“罐车洗刷交接记录单（车统89）”上签字时起转回运用车。企业自备车发生洗罐时，洗罐段一律填发“企业自备车装备单（车统24Q）”统计为洗罐车，洗刷完了，填发“企业自备车洗刷交接记录单（车统89Q）”转回运用车。为进行检修而洗罐时，应列入检修车内。
由企业自行洗罐，不能执行上述办法时，由铁路局规定平均洗罐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小时），自罐车送入洗罐交接地点至规定时间止按洗罐车统计。
6. 整备罐车：为在指定地点进行技术整备的整列（成组）固定编组石油直达罐车。在到达整备站时，按运用车统计；送入配属段整备线进行技术整备时，根据车辆部门填发的“车辆装备单（车统24）”送交车站签字时起6小时内按整备罐车统计。整备完了由车站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签字时起转回运用车。如固定编组石油直达罐车更换车辆时，须由车辆部门及时通知车站。
7. 企业租用空车：
（1）企业租用的部属货车空车。

（2）新造及由国外购置的货车在交付使用前的试运转空车。

（3）部队训练使用的部属货车：

①使用停留车辆训练，按轴、按日核收使用费时，由交付使用至使用完了交回时止，按企业租用空车统计。
②在训练期限间随同列车挂运核收80%运费时，自列车出发时起至到达时止，对装运物资的货车接运用车统计，运送人员的棚车按“代客”统计。

③用铁路机车单独挂运核收机车使用费时，按企业租用空车统计。

（4）出租车及退租车由车站与使用单位在“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上签字时起转入企业租用车或转回运用车。
8. 在本企业内的过轨自备车：指在本企业专用线、专用铁道内的已批准过轨的该企业自备货车。包括没有（租用）专用线、专用铁道企业的回到过轨站的自备空车。

9.军方特殊用途空车：指军方用于军事运输等特殊用途的空货车（车体基本记号标明为客车的除外）。

（三）企业血备车运用与非运用转变时分的确定：对出入本企业专用线、专用铁道的企业自备车，以将车辆送到交接地点时分为准；对没有企业（租用）专用线、专用铁道的企业自备车回到过轨站，以装卸作业完了时分为准。

第17条  现在车的掌握

为确保货车（守车）现有数统计的准确性，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车站

（一）车号对到发列车必须严格执行“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货运票据与现车核对制度。对车数、车种、车号、重或空、非运用种别及守车等逐级核对，发现错误及时订正。

（二）统计人员应与站调、值班员、车辆段调度或列检值班员等有关人员建立相互核对现在车和检修车制度，并定时与分局统计逐列核对货车出和数，达到实际数与推定数一致。

（三）各编组站、区段站及较大厂、矿站必须建立“集中掌握、分场管理”或“到、发列车编组顺序表对号销”以及其他有效方法掌握现在车。
（四）对新购货车，车站、车辆段与工厂必须建立交接核对制度。
（五）对企业自备车的过轨要严格按照企业自备车管理规则，签订企业自备车过轨运输合同，建立企业自备车过轨台账，及时、准确地加入或转出。
二、铁路局、分局

（一）要认真掌握部属车与企业自备车，新购货车及报废车，出租车及退租车等。
（二）要认真执行“货车动态表（运统11）”掌握货车数的方法。

第18条  现在车报表

一、报表（运报—2）

二、编制依据

（一）车站

1. 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
2. 行车日志（运统2或运统3）；

现在车报表
                                  表名：运报—2（YB—2）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工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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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车出入登记薄（运统4）或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4. 检修车登记薄（运统5）；

5. 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
6. 非运用车登记薄（运统7）；
7. 部备用货车登记薄（运统7—A）；
8. 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薄（运统8）；
9. 新造车辆移交记录（车统13）；
10. 车辆资产移交记录（车统70）；
11. 车辆报废通知等有关资料。
二、分局
1. 分界站货车出入报表（运报—1）或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2. 车站的现在车报表（运报—2）；
3. 18点在途列车确报；
4. 货车运态表（运统11）。
一、编制说明
（一）本表分别部属车（BYB—2）、企业自备车（QYB—2）、综合（YB—2）逐级上报，格式同YB—2。其中企业自备车现在车报表中的非运用车数只填记检修车、洗罐车、租出空车、在本职企业内自备车数、军方特殊用途人车栏。

（二）企业自备车及企业租用车的加入和退出，按路企双方签订的过轨运输合同办理。途中发生报废时，在发生站退出，同时通知原全同加入站销账。
（三）铁路局及其所属企业的自备车空车填报在企运报—2第54栏内。没有本企业（租用）专用线、专用铁道的企业，其回到过轨站的自备车空车埴报在企运报—2第54栏内。没有本企业（租用）专用线、专用铁道的企业，其回到过轨站的自备车空车填报在企运报—2第55栏内。

（四）其他部门拨交铁路或铁路拨交其他部门的货车在“其他（5及9栏）”填报。

（五）国外货车在交付使用的试运转空车、由车辆工厂向企业或国外回送的新造及修复的货车（装载在货车上的车辆除外），在企运报—2第5、第9栏中的填报。

（六）为确保检修车数的准确，列检与车站、车辆调度及分局统计应核对一致上报。

（七）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

第19条  18点现在重车去向报表
本表反映18点管内重车及移交重车去向，作为铁路局（分局）组织卸车及掌握重车车流的依据。

1、 报表（运报—3）

18点现在重车去向报表

表名：运报—3（YB—3）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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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一）车站：根据18点当时运用重车货票、列车编组顺序表或其他货运单据上记载的到站编制。
（二）分局：根据车站报送的“18点现在重车去向报表（运报—3）“及18点在途列车确报编制。

三、编制说明

（一）整车分卸、多站整装零担车及沿途零担车按最终到站统计。

（二）对到达国外、新线、合资、地方铁路的重车按所到达分界站（无分界站时为交接站）所属局统计。

（三）对到达国外、新线、合资、地方铁路的重车按到达第一港口车站所属局径路统计。

（四）到达本局（分局）管内的重车经由邻局（分局）运送时，按到达邻局（分局）统计。

（五）重车到站不明时，按到达列车运行方向前方编组站径路统计。

（六）本表合计重车应与现在车报表（运报—2）重车数字一致。

（七）本表为综合表，日报。

第五章  货车停留时是统计

货车停留时间统计反映运用车的货物作业和中转停留时间完成情况，作为检查、分析、改善车站的运输组织工作，提高货车使用效率的依据。

第20条  货车停留时间的计算

凡计算车站出入的运用车，由到达或加入时起至发出或退出时止的全部停留时间（不包括其中转入非运用车的停留时间）均应统计停留时间，但中间站利用列车停站时间进行装卸，装卸完了仍随原列车继续运行时，只计算作业次数（沿途零担车除外），不计算停留时间。

货车停留时间按作业性质，分为货物作业停留时间和中转停留时间。

一、货物作业停留时间：为运用车在站线（包括区间，下同）及专用线（包括铁路的厂、段管线，下同）内进行装卸、倒装作业所停留的时间。

货物作业停留时间作业过程：

（一）入线前停留时间：由货车到达时起至送到装卸地点时止，以及双重作业货车由卸车完了时起至送到另一装车地点时止的时间。
（二）站线作业停留时间：由货车送到装卸地点时起至装卸作业完了时止的时间。
（三）专用线作业停留时间：由货车送到装卸地点时起至装卸作业完了时止的时间。如规定以企业自备机车取送车辆时，以双方将货车送到规定地点的时分计算。
（四）出线后停留时间：由货车装卸作业完了时起至发出时止的时间。

二、中转停留时间：为货车在车站进行解体、改编及其他中转作业（包括变列到站、装载记载、专为加冰及洗罐消毒的货车，按规定进行洗罐的罐车除外）所停留的时间。

计算中转停留时间的货车有两种：
（一）无调中转货车

1. 在编组站或区段站原列到开的列车上的货车（摘走的车辆除外）。

2. 在编组站或区段站进行补、减轴调车作业的原中转列车上的货车（补、减轴的车辆除外）。
3. 停运列车上的货车。

（二）有调中转货车

凡不符合上述无调中转作业条件的中转货车均按有调中转货车统计。

三、在中间站产生下列中转作业时必须统计中转停留时间（不论是否有中转停留时间指标记划）。
（一）停运列车上的货车；

（二）列车在中间站折返原方向所挂的不属于本站办理装卸作业的货车；

（三）不是本站装卸作业而摘下的货车。

第21条  货车停留时间表

一、报表（运报—4）
二、编制依据

1. 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薄（运统8）；

2. 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3. 车站现车管理信息系统；
4. 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薄（运统9）；

5. 装卸车报表（货报—1）。

三、编制说明

本表由车站采取号码制编制。未上现车信息管理系统的出入货车较多的车站亦可按非号码制编制。
 货车停留时间报表

表名：运报—4（YB—4）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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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编号：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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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表单位：                单位领导：

（盖章）        编表人：   （签章）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货车停留时间的统计方法：根据当时发出车辆的实际，按车号逐车统计货车由实际到达时起至发出时止的全部停留时间、作业车数、作业次数及中转车数。
采用非号码制计算停留时间时，按换算小时统计当时货车停留的时间、作业次数和中转车数。

（二）中转车转为货物作业车或货物作业车转为中转车；由实际到达时起转入。
采用非号码制计算停留时间的车站，当日到达的由到达时起转入；当日以前到达的，则由当日18：01起转入。

（三）采用非号码制的车站，作业次数（第1栏）根据“装卸车报表（货报—1）”第43栏的数字填写。第13—27栏一律用号码制编制。

（四）本表车数、车辆小时栏以整数填记。车辆不时满30分进为1小时，不满30分舍去；平均停留时间算至小数一位，小数后第二位四舍五入。
（五）本报表中的各项平均停留时间计算方法：
1. 一次货物作业平均停留时间（3栏）=货物作业车辆小时（2栏）/货物作业次数（1栏）

2. 无调中转车平均停留时间（6栏）=无调车辆小时（5栏）/无调车数（4栏）
3. 有调中转车平均停留时间（6栏）=有调车辆小时（8栏）/有调车数（7栏）

4. 中转车平均停留时间（12栏）=中转车辆小时（11栏）/中转车数（10栏）

5. 货物作业车及其中作业过程的一车平地均停留时间=车辆小时/车数

四、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分别部属车（BYB—4）、企业自备车（QBB—4）、综合（YB—4）编制并逐级汇总上报，格式同YB—4。

第六章  货车运用效率统计

货车运用效率统计反映货车运用效率情况，为考核货车运用计划及分析化车运用效率提供依据，同时为运营成本计算、财务清算提供依据。

第22条  货车运用成绩指标

一、运用车辆公里：为运用货车走行公里的总和。

注：运用车辆公里统计应包括客货混合列车、路用列车、单机挂车中的运用货车。

二、空车走行率：为空车走行公里对重车走行公里的比率。

空车走行率 =
[image: image1.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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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车全周转距离：为运用货车平均每周转一次走行的公里。
货车全周转距离=运用车辆公里/工作量

四、工作量：为每天的货运工作循环次数。

铁道部工作量=使用车数

铁路局（分局）工作量=使用车数+接运重车数

注：铁路局（分局）接运重车数包括局间（分局间）分界站接运的重车数及跨局（分局）新线分流接运的重车数。

五、重车周转距离：为运用货车平均每周转一次中重车走行公里。

重车周转距离=重车辆公里/工作量

六、货车中转距离：为运用货车平均每中转一次走行的公里。

货车中转距离=运用车辆公里/中转车数
七、管内装卸率：为每一工作量平均装卸作业次数。

管内装卸率=装卸作业次数/工作量

八、运用车辆日：为全日平均每小时运用车数。

运用车辆日=（运用车旅行车辆小时+中转辆小时+货物作业车辆小时）/24
注：运用车旅行车辆小时包括旅客列车（包括混合列车）、路用列车、单机挂车在内的各走行距离的运用车数乘以对应的旅行时间，不“运统10“6栏×21栏。

九、货车周转时间：为货车自第一次装车完了时起至再一次装车完了时止（即运用货车平均每周转一次）所消耗的时间，计算单位为天。
其计算方法有两种：

（一）车辆相关法

货车周转时间=运用车辆日/工作量

（二）时间相关法

货车周转时间包括旅行时间、货物作业停留时间、中转停留时间等三部分。

1. 旅行时间=（全周转距离/旅行速度）/24

2. 货物作业停留时间=（管内装卸率×货车平均一次作业停留时间）/24

3. 中转停留时间=（全周转距离/中转距离×货车平均中转停留时间）/24

在一般情况下，以上两种方法求得的数字应接近，如差误较大，需查找原由。

十、运用货车日产量：为平均每一运用货车每日产生的货物吨公斤。

运用货车日产量=货物周转量/运用车辆日
十一、货车运用率：为运用货车占现在车的比率。

货车运用率=运用车/现在车×100%

第23条  货车运用成绩报表

一、报表（运报—5）

货车运用成绩报表

                                           表名：运报—5（YB—5）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局

                                                  统一编号：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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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表单位：              编表人      单位领导：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盖章）                           （签章）
二、编制依据
（一）运报—1、2、4，货报—1；

（二）列车运行分析表（运统10）。

三、编制说明

（一）本表由分局编制。
（二）本报表按部属车（BYB—5）、企业自备车（QYB—5）、综合（YB—5）分别统计上报，格式同YB—5。

（三）计算单位：运用车辆公里（1—3栏）以千公里为单位；空率、货车运用率、运用车辆日、运用货车日产量保留小数一位，第二位四舍五；管内装卸率、货车周转时间保留小数二位，第三位四舍五入；货物吨公里、运用车日产量以万吨公里为单位，保留小数一位。

（四）中转车数（9栏）、装卸作业数（10栏）、中转车辆小时（13栏）、作业车辆小时（14栏）摘自“货车停留时间报表（运报—4）。

四、上报办法

本报表为日、月、季、年报，每18点逐级汇总上报。

第七章  货物列车正点统计

货物列车正点统计是反映货物列车按运行图行车情况，考核日（班）列车工作计划的编制质量及执行情况，分析改善列车运行秩序和运输指挥工作的主要依据。货物列车正点率是考核运输组织工作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
第24条  统计范围

凡以货物列车车次（小运转列车车次除外）开行的列车，均按货物列车统计。行包专列单独统计。

第25条  统计依据

一、开行列车的车次以列车运行图为准；加开的列车以日（班）计划确定的车次为准。

二、列开行时分的确定：

1. 按列车过行图运行线开行的列车，根据图定时分核计；

2. 临时定点运行的列车，根据日（班）计划规定的时分统计；

3. 因影响行车的技术设备施工、维修，由铁路局以书面文件、电报或在运输方案中公布调整列车运行图中的列车运行时分，根据调整的时分统计；

4. 铁路局批准由分局下达施工方案调整列车运行时分（包括附加时分）时，根据分局调整的时分统计。

三、对有下列情况的列车，以列车发、到前下达的调度命令为准。

1. 中转列车临时早点提前利用空闲运行线运行时；

2. 停运列车临时恢复运行时；

3. 使用原车在枢纽内变更始发或到达的编组站时；

4. 在局管内整列重车或空车变更到站时；

5. 编组站（区段站）编组的始发列车利用日（班）计划内中转列车空闲运行线提前开行时。

第26条  列车出发及运行的划分

一、各站编组始发的列车，中间站恢复运行的停运列车，图定或日（班）计划规定原车次接续在编组站、区段站进行技术作业中转出发的列车，均按出发统计。
二、列车由出发至运行区段的终到站（包括中间站），按运行统计。
三、铁路局（分局）分界站为中间站时，除本站编组始发和停运列车恢复运行外，均不统计出发。对经过分界站的列车按两个运行统计（即由列车出发至分界站外侧AEI为一个运行，由分界站外侧AEI为一个运行，由分界站外侧AEI至列车运行终到站或下一分界站外侧AEI为另一个运行），分界站所属局（分局）由分界站接入时分为运行开始，列车交出时分为运行终止。

四、在国境、新线、地方铁路分界站，向国外、新线、地方铁路发出的列车，不统计出发；国外、新线、地方铁路分界站向营业线发出的列车，统计编组始发。

五、在编组站、区段站图定不进行技术作业的列车、中间站临时更换机车继续运行的列车（因自然灾害、事故而机车不能摘走的停运列车除外），不统计出发和运行。

六、列车在干支线衔接的中间站，由于变更运行方向而变更车次，根据机车交路图如不更换机车时，按一个运行区段统计；如更换机车则按两个运行区段统计（临时更换机车除外）。
第27条  列车出发及运行正点统计

一、编组始发列车，下列情况按出发正点统计；
（一）根据日（班）计划规定的车次，按图定的时分正点或早点不超过15分钟出发时；
（二）日（班）计划规定以图定运行线到达的中转列车，因临时停运或晚点在执行的日（班）计划内不能到达时，编组站、区段站根据发车前调度命信，利用该运行线提前开行日（班）计划仙定的编组始发车次的列车，正点或早点不超过15分钟出发时。

除上述情况外，利用该运行线开行的编组始发列车，出发按晚点统计。

二、中转列车，下列情况按出发正点统计：

（一）根据日（班）计划规定按图定接续地迁线正点、早点出发或晚点不直建军到达运行线（注1）图定接续中转时间出发时。

预计中转列车汉有按图定接续运行线运午时，按日（班）计划规定的接续运行线正点、早点出发或晚点不超过到达运行线图定接续的中转时间出发时。

（二）直达列车原利用的运行线已终止，按日（班）计划规定以原车次另行接续的运行正点、早点出发或晚点不超过日（班）计划规定接续的中转时间出发时。

（三）中转列车临时早点，根据发车前调度命令提前利用空闲运行线（注2）正点、早点出发或晚点不超过到达支行线因定接续中转时间出发时。

中转列车临时晚点利用空闲运行线出发时，仍按一达运行线固定接续的中转时间统计正晚点。

注1：到达运行线系指列车按日（班）计划或调度命令规定所走的运行线。

注2：空闲运行线系拽基本列车运行图中：⑴日（班）计划未使用的运行线；⑵日（班）计划规定使用的运行线，又是以调度命令利用的其他运行线运行或临时停运时。
三、列车运行，下列情况按运行正点统计：

（一）按列车出发所走运行线的时分正点、早点到达或晚点不超过规定旅行时间到达时；

（二）分界站为中间站，列车早点超过15分钟接入，正点、早点到达时。

四、临时定点列车

（一）按基本列车运行图图事实上列车开满时，对加开的临时定点列车，根据日（班）计划规定的时分统计正晚点。图定列车实际未开满时加开的临时定点列车，出发按晚点统计，运行按班计划规定的时分统计正晚点。

注1：在统计列车同发正晚点时，基本图开满以编组、区段站实际发出的列车计算。

注2：摘挂列车运行线与其他货物列车运行线分开计算。

注3：干支线衔接的区段，列车对数分别计算。

注4：运行图规定的中间站始发和到达的列车未开满，而全区运行的列车已开满，视为列车运行图已开满。

（二）限速列车、有时间限制的军用列车、在区间整列装卸的列车、停运列车恢复运行以及开行运行图以外的阶梯直达列车在作业站间的临时定点，均按日（班）计划规定的时分统计正晚点。

五、停运列车

（一）日（班）计划规定开往中间站的停运列车（摘走机车），按日（班）计划规定统计运行正晚点。

（二）列车临时在中间站停运，运行按晚点统计。

（三）中间站停运列车临时恢复运行，根据发车前调度命令指定的空闲运行线或临时定点（到局管内前方第一编组站或区段站的时分）统计正晚点。

六、除由邻局（分局）接入的日（班）计划以外开行的列车，根据所走运行线或开车前调度命令指定的时分统计正晚点外，日（班）计划以外开行的列车或日（班）计划中一条运行线规定两个车次时，出发按晚点统计。运行接本条第三项规定统计。
七、变列发到站的列车：

在局管内整列重车临时变列卸车站或整列空车临时变列配空站（变列后如有乘余车辆不直建军该区段单机挂车辆数时可视同整列），以及枢纽内临地变更始发或到达编站的列车，均根据发、到站无图定时分的，出发按有图定时分统计正晚点，变理后的发、到站无图定时分的，出发按有图定时分的第一个车站纺计出发正晚点，运行按有图定时分的最终站统计运行正晚点。列车旅行时间按实际发、到站的时分统计。

除上述情况外，临时变更到、发站的列车，出发或运和均按晚点统计。

八、合并运行列车，根据日（班）主计划规定的列车车次分别进行统计。

九、列车车次应保持到列车编组计划或日（班）计划规定的终到站。中途变列车次（包括变更为小运转车次）时：在编组站（区段站）变更，出发按晚点统计，运行按所走运行线统计；在中间站变更，运行按晚点统计。

十、根据日（班）计划规定在中间站始发或终到的列车，如果用的运行线列车运行图规定为通过时分，按附加的起停车时分统计正晚点。

第28条  包行专列、“五定”班列正晚点统计
凡以行包专列、“五定”班列列车车次（包括货物五定班列、集装箱五定班列）开行的列车一律按基本运行图图定时分统计列车出发、运行正晚点。

第29条  货物列车正晚点报表

一、报表（运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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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说明
（一）本报表由分局根据“列车运行分析表（运统10）”编制。

（二）凡当日出发或到达的货物列车，均在当日统计出发及运行列数。

（三）货物列车正点率算至小数一位，第二位四舍五入。

货物列车出发正点率=出发正点列数/出发总列数×100%
货物列车出发正点率=出发正点列数/出发总列数×100%

行包专列比照计算。

（四）对晚点原因，各局可极据实际需要自定附表加以统计。

三、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

第八章  装卸车统计

装卸统计是反映铁路完成的货运量和货车装卸作业情况，据以考核铁路运输计划完成情况，为编制运输计划，改进货物运输工作及满足运输成本计算提供统计信息和资料。

第30条  装车数

凡在铁路营业线、临时营业线上的货运营业站承运并填制货票，以运用车运送货物的装车，均统计为装车数。

（一）由营业站承运装车；

（二）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国境分界站（接轨站）由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国外接入并填制货票的重车或换装货物的装车（不包括通过新线分流的重车及到达分界站卸车的重车）；
（三）港口站接运的水陆联运货物的装车及不同轨距联轨站的换装货物的装车；

（四）填制货票的游车。

（五）填制发票免费回送货主的货车用具和加固材料的整车装车；

（六）按80%核收运费的企业自备车，企业租用车和路用的装车（按轴公里计费的除外）。

（七）填制货票核收运费的站内搬运的卸车。

二、零担货物

（一）按照列车编组计划或以调度命令指定挂运的沿途零担车在始发站的装车（不论重、空车）；
（二）整装零担车在始发站，装载自站发送货物占全部货物重量一半及其以上的装车。
三、集装箱货物

凡填制货票以运用车运送，到达铁路营业线、临时营业线上映业站的卸车，均统计为卸车数。
一、整车货物
（一）到达营业站货物的卸车；
（二）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国境分界站(接轨站)向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国外交出的重车或换装货物的卸车(不包括通过新线分流的重车及分界站装车交出的重车)；
（三）水陆联运货物在港口站的卸车及不同轨距联轨站换装货物的卸车；

(四)填制货票的游车；
（五）填制货票免费回送货主的货车用具和加固材料的整车卸车；
（六）按80%核收运费的企业自备车、企业租用车和路用车的卸车（按轴公里计费的除外)；
（七）填制货票核收运费的站内搬运的卸车。
二、零担货物

（一）按照列车编组计划或以调度命令指定挂运的沿途零担车在终点站的卸车(不论重、空车)；
（二）整装零担车在终到站到达自站货物占全部货物重量一半及以上的卸车。
三、集装箱货物
整车集装箱在终到站到达自站集装箱其换算箱数占全部换算箱数一半及以上的卸车。
第32条  增加使用车和增加卸空车的计算
增加使用车、增加卸空车为车站因装卸中转零担货物、铁路货车用具，或货物倒装等而使用或卸空的车辆。
一、整装零担车
(一)在装车站装载中转货物超过全部货物重量一半的装车按增加使用车计算；
(二)在终到站到达中转货物超过全部货物重量一半的卸车按增加卸空车计算。    
二、集装箱车

(一)在装车站装载中转集装箱，其换算箱数超过全部换算箱数一半的装车按增加使用车计算；
(二)在终到站到达中转集装箱，其换算箱数超过全部换算箱数一半的卸车按增加卸空车计算。

三、铁路货车用具
整车装运铁路货车用具(篷布、空集装箱及军用备品等)的装卸按增加使用或增加卸空车计算。
四、在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分界站(接轨站)对由新线、合资、地方铁路接入到达本站卸车的重车及本站装车交与新线、合资、地方铁路的重车，各计算增加使用或增加卸空车一辆。
五、倒装作业
运用重车在运送途中发生倒装作业（不包括装载整理）的计算：
(一)一车倒装两车时计算增加使用车一辆，两车倒装一车时计算增加卸空车一辆；
(二)当日卸车后不能当日装车时，当日计算增加卸空习一辆，再装车时可再计算增加使用车一辆；
(三)当日一车倒装一车时不计算增加使用和增加卸空车数。
第33条 装卸作业次数的计算
装卸作业次数为车站在一定时期内所完成的装车、卸车作业及其他货车作业的总次数。
一、凡计算装卸车数的均计算作业次数。
二、货物倒装车、整车装卸铁路货车用具和按增加使用及增加卸空车计算的整装零担车、整装集装箱，均按实际作业车数计算作业次数。整车货物倒装全部卸空后，又原车装运时，按两次作业计算。
三、新线、合资、地方铁路分界站凡计算增加使用车和增加卸空车的，均计算作业次数。
四、多站整装零担车、整车分卸的货车在运送途中站进行装卸时，按一次作业计算。
五、沿途零担车在运送途中站摘下进行装卸作业，随另一列车挂出时，按一次作业计算。
六、沿途零担车在运送途中的编组站、区段站进行装卸作业时，按实际作业车数计算作业次数。
第34条  装卸作业完了时分的确定
一、在站线上或按规定以铁路机车取送在专用线内的装车，以装车作业完了填妥货票(整装零担车、整装集装箱车为填制“货车载装卸清单”)的时分为准；卸车以卸车作业完了时分为准。
二、按规定以企业机车取送在企业专用线内的装车，以装车作业完了将货车送到双方指定交接地点，交接完了并填妥换票时分为准；卸车以卸车作业完了将货车送到交接地点，交接完了的时分为准；双重作业车以装车作业完了送到交接地点填妥票时作为装卸车完了时分(能确定卸车完了时分的车站，可由铁路局规定采用卸车作业完了时分)为准。
三、企业自备车装卸作业完了时分的确定：
（一）装车：以装车作业完了并填妥货票时为准，有规定交接地点时须以到达交接地点时分为准。
(二)卸车：以车辆到达规定交接地点(无规定交接地点时为卸车作业完了)时分为准。
四、沿途零担车在始发站或终到站不进入装卸线作业时，装车以列车发出时分为准，卸车以列车到达时分为准。
五、在国境分界站不进行倒装的货车，装车以交接完了并填妥货票时分为准；卸车以交出时分为准；倒装货车的装卸，以倒装作业完了时分为准(装车须填妥货票)。
六、在水陆联运口岸站、不同轨距联轨站倒装的货车，装车以装车作业完了填妥货票时分为准，卸车以卸车作业完了时分为准。
第35条  不计算装卸车数和作业次数的货车
一、各种非运用车的装卸(按一般货运手续办理的装车应转为运用车)；
二、沿途零担车在中间站的装卸；
三、变更到站的重车；
四、不论是否摘下而进行货物装载整理的货车；
五、在本企业专用线内或不经过铁路营业线的两个企业间搬运货物的装卸。
第36条  货物发送吨数
货物发送吨为管辖区域或车站在一定时期内装车或承运的全部货物吨数的总和。
一、凡车站承运的货物均根据货票统计发送吨数。整车货物以装车作业完了并填妥货票时分统计；零担和集装箱货物按承运时分统计。
二、货物发送吨数根据货票记载的货物实际重量计算，无货物重量按计费重量计算。填制货票的游车不再计算重量。回送货主自备空集装箱箱重按第69条规定计算。
第37条  合资、地方铁路、新线与国家铁路，或通过国家铁路与其他合资、地方铁路、新线间所办理的一票直通货物，其装卸车数、发送吨数不得重复统计。
第38条  装卸车报表

一、报表（货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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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一）货票；
(二)装(卸)车清单(货统2)、承运簿(铁运10)、卸货簿(铁运11甲)或其他装卸作业表；
(三)国境站货物交接单、新线货物交接记录单(货统3)。
三、编制方法
(一)本表由货运营业站按部属货车(BXB一1)、企业自备货车(QXB--1)、综合(XB--1)分别编制并逐级汇总上报。
“部货报一1”填记部属货车装、卸车数及去向，分列车种。
“企货报一1”填记企业自备货车装、卸车数及去向，分列车种，不填记增加使用车和增加卸空车车数。
“汇总表”为“部货报一1”、“企货报一1”各栏之和。
(二)使用车、卸空车车种分别填记。
(三)装卸作业次数(43栏)按第33条规定填记。
(四)部指定的由营业站装车通过新线(或地方、合资铁路)再到达营业站卸车的分流重车，在向新线(或地方、合资铁路)移交时统计移交重车数，并填报在“装卸车报表(货报—1)”第23栏，以分子表示，不包括在分母内；由新线接人时统计接运重车数，并填报在“装卸车报表(货报一1)”第2栏，以分子表示，不包括在分母内；到达局别使用车数亦以分子单独
表示。
(五)表内关系：
1．使用车合计(2栏)=装车数(1栏)+增加使用车数(3栏)

=4～8、12～21栏之和
2．卸空车合计(23栏)=卸车数(22栏)+增加卸空车数(24栏)

=25～29、33～42栏之和
(六)到达局别使用车数：
1．按货票或其他货运票据填记的到站所属局填记；
2．整车分卸、多站整装零担车及沿途零担车按最终到站所属局统计；
3. 对到达国外、新线、合资、地方铁路的货车应按到达分界站的所属局统计；
4. 水陆联运货票的货车按到达第一港口站所属局统计；
5. 到站不明的货车按列车运行方向的前方编组站(区段站）所属局统计，军调通知到局的按通知统计。

（七）已装完的货车未发出，由于货主取消托运撤销原货票，又在本站卸车时，不统计装卸车数。如在隔日发生时，应进行订正。装卸作业次数按实际装、卸次数计算。
（八）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并将月报前42项按站别逐级报铁道部、铁路局成本数据库。
第39条  货物分类装车报表    

一、报表(货报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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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180
	局名或月日
	装车合计
	其中 ： 货  物  分  类

	
	静载重
	车

数
	吨

数
	煤
	石油
	焦炭
	金属

矿石
	钢铁
	非金

属矿
	磷矿
	矿建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其中： 货  物  分  类

	水泥
	木材
	粮食
	棉花
	化肥
	盐
	化工
	金属制品
	工业机械
	电子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其中： 货  物  分  类

	农业

机具
	鲜活货物
	农副产品
	饮食烟草
	纺织皮革
	纸及

文教
	医药
	其他货物
	领担货物
	集装箱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编表单位：         编表人：         单位领导：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盖章）             （签章）
二、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同货报一1。
三、编制方法
(一)本表由货运营业站分别部属货车(BXB--2)、企业自备货车(QXB--2)、综合(XB--2)编制并逐级汇总上报，格式同XB--2。  

(二)整车货物品名分类根据货票所填记的货物名称，按照铁道部制定的《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及代码表》的分类统计。
1. 一车货物有数种品名时，按其中重量最多的货物品荚统计；如只有一个重量时，按第一个品名确定；    

2. 货票中未列品名的货物，列入“其他”栏内。
(三)表内关系：
1. 静载重(1栏)=货物发送吨数(3栏)/装车数(2栏)，以吨为单位，保留小数一位，第二位四舍五人。
2．装车数(2栏)=各品类车数栏之和
=货报一1第1栏
3. 货物吨数以吨为单位，吨以下四舍五入。各品类吨数按货票记载的千克数加总后再以吨为单位四舍五入，各品类吨数相加，即为合计吨数(3栏)。
（四）只承运少量零担货物的中间站，可由铁路局规定按旬或月进行填报。
（五）各车站要认真执行“货票”、“货物分类装车报表(货报—2)”、“票据整理报告（财收—4）”核对制度，确保数局准确一致。

第40条  货物分类卸车报表

一、报表（货报—3）

货物分类卸车报表

表  名：货报一3(XB--3)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413

                                                                统一编号：0180
	局名或月日
	卸车合计
	其中 ： 货  物  分  类

	
	静载重
	车

数
	吨

数
	煤
	石油
	焦炭
	金属

矿石
	钢铁
	非金

属矿
	磷矿
	矿建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其中： 货  物  分  类

	水泥
	木材
	粮食
	棉花
	化肥
	盐
	化工
	金属
制品
	工业机械
	电子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其中： 货  物  分  类

	农业

机具
	鲜活货物
	农副产品
	饮食烟草
	纺织皮革
	纸及

文教
	医药
	其他货物
	领担货物
	集装箱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车
	吨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编表单位：         编表人：         单位领导：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盖章）             （签章）

二、编制依据
1．到达货票；
2．卸货簿；
3．运货七甲等货物作业大表。
三、编制方法
(一)本表由货运营业站按部属货车(BXB—3)、企业自备货车(QXB—3)、综合(XB—3)分别编制并逐级汇总上报，格式同XB—3。
(二)整车货物品名分类根据货票所填记的货物名称，按照铁道部制定的《铁路货物运输品名分类及代码表》的分类统计。
(三)本表填报已卸车完了的卸车数。
1．一车货物有数种品名时，按其中重量最多的货物品类统计；如只有一个重量时，按第一个品名确定。
2．货票中未列品名的货物，列入“其他”栏内。
(四)表内关系：
1．到达静载重(1栏)=货物到达吨数(3栏)／卸车数(2栏)，以吨为单位，保留小数一位，第二位四舍五入。
2．卸车数(2栏)=各品类车数之和，
=货报一1第22栏；
3．货物吨数以吨为单位，吨以下四舍五人。各品类吨数按货票记载的千克数加总后再以吨为单位四舍五入，各品类吨数相加，即为合计吨数(3栏)。
(五)只到达少量零担货物的中间站，其吨数可由铁路局规定按旬或月进行填报。
(六)各车站要认真执行到达“货票”、“货物分类卸车报表(货报一3)”核对制度，确保数据准确一致。
(七)本表为日、旬、月、季、年报。
第九章  区间装卸作业统计

在区间内正线进行货物装卸作业的货车，由办理货运手续站统计装卸车数和货物作业停留时间，非办理货运手续站的货车出入及其停留按中转车统计。在非营业站内的装卸视同区间装卸。
第41条  按调车作业调人区间的装卸
凡随同货物列车(包括小运转列车，下同)以外的车次进入区间；或以货物列车进人区间，在两个营业站之间装卸后原方向返回时，均视为调车作业进入区间装卸。
一、本站办理货运手续：
（一)货车由本站调入区间(如图一)，以7:00货车到达本站时算入，装卸作业完了10:00返回到本站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11:00由本站发出时算出，统计4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本站
                         7:00                        11:00    
     (办理货运手续)           8:00               10:00     
                                                                 

         邻站
                                   图  一
（如图二)装卸作业完了调往邻站，以10:00到达邻站时本站算出，同时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统计3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邻站由10:00至11:00统计1小时中转停留时间。并将10:00到达时间通知办理货运手续站。
本站              7:00                                   

     (办理货运手续)           8:00                    

       

                                                10:00

                                                   11:00

                                      图   二
（二）货车由邻站调入区间(如图三)，由邻站8:00发出时本站算入，装卸作业完了10:00返回到邻站时本站算出，同时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统计2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邻站由7:00～8:00、10:00～11:00统计2小时中转停留时间，两次中转车数。并将8:00调入区间的时间和10:00装卸作业完了时间通知办理货运手续站。
本站  
（办理货运手续）

                             8:00             10:00    

        邻站              7:00                   11:00     

                                    图   三

   (如图四)货车于8：00由邻站调入区间本站算入，装卸作业完了10：00调到本站，以10：00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11：00由本站发出时算出，统计3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间。
    邻站由7：00～8：00统计1小时中转停留时间。并将8：00调入区间时间通知办理货运手续站。
本站                                         11:00

（办理货运手续）                               10:00

         

邻站                8:00                                   

                      7:00                    

                               图   四

二、邻站办理货运手续：
(如图五)本站自7:00货车到达时算人，8:00发出时算出，10:00装卸作业完了调到本站时算入，11:00发出时算出，统计2小时中转停留时间，两次中转车数。并将8:00调入区间时间和10：00装卸作业完了时间通知办理货运手续站。
邻站(办理货运手续)从8:00至10:00统计2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10:00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

本站         7:00                        11:00

                        8:00               10:00                              

                                                         

  邻站

（办理货运手续）

                        图   五

三、在区间装卸作业完了以前的各站往返，均不计算货车出入。
第42条随同货物列车(包括小运转列车、下同)进入区间的装卸
一、本站办理货运手续
(一)货车由本站挂人列车发往区间(如图六)，以7:00货车到达时算入，8:00发往区间时算出，同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统计1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本站              7:00

    (办理货运手续)          8:00                                               

                                   

       邻站

                                        9:00                      

                        图  六
(二)随列车挂来经过本站进人区间时(如图七)，以8:00列车发出或通过时刻同时计算出入，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只计算作业次数，不统计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本站                   8:00

（办理货物运输手续）


          邻站
                                       9:00

                                 图  七
(三)货车由邻站随列车进人区间(如图八)，装卸作业完了列车经过本站继续运行时，以9:00列车到达或通过时刻同时计算出入，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只计算作业次数，不统计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本站                             9:00

（办理货物运输手续）

  

       邻站

                             8:00
                                图  八
(如图九)货车在本站摘下或列车到达本站终止，以9:00列车到达本站时算人，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10:00货车发出时算出，由本站统计1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本站                                         10:00

（办理货物运输手续）                          9:00

  

       邻站

                          8:00

                                  图  九
(四)货车由邻站随列车进人区间，装卸作业未完，随列车经过本站进入下一区间继续装卸时(如图十)，以8:00列车通过(或本站发出)时刻同时计算出入，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只计算作业次数，不统计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邻站                         9:00

            本站

                             8:00

  （办理货运手续）       

          邻站

                          7:00

                                    图  十
(如图十一)列车在本站折返原区间继续装卸时，以8:00列车到达时算入，9；00列车发出时算出，并作为装卸作业完了时刻，统计1小时货物作业停留时间。
        邻站          

            本站

                            

  （办理货运手续）                8:00 9:00

          邻站

                          7:00                  10:00

                                     图  十一
二、邻站办理货运手续    

（一)货车由本站挂人列车发往区间(如图十二)，自7:00货车到达时算入，8:00列车发出时算出，本站统计1小时中转停留时间。
         本站            7:00

                            8:00                                               

                                   

         邻站

      （办理货运手续）                   9:00                      

                                    图  十二
（二)由邻站随列车进入区间，装卸作业完了列车到达本站终止或货车摘下时(如图十三)，以8:00列车到达本站时算入，9:00货车发出时算出，本站统计l小时中转停留时
（三)货车随列车挂来经过本站进入区间，或由邻站(办理货运手续)随列车进入区间，装卸作业完了，列车经过本站继续运行（如图十四），列车在本站不论停留与否，均不统计中专车数和中转停留时间。
本站                                   9:00

                                               8:00

  

          邻站

        （办理货运手续）   7:00

                                  图  十三

        邻站                                      9:00
                    7:00

                                                 8:00
  （办理货运手续）    8:00 

          邻站                           7:00
                           9:00                                                   图  十四
第十章  货车运用工作量统计
第43条  货车车辆公里统计货车车辆公里统计反映货车运用工作量，并为运营成本计算提供数据依据。
一、指标含义
货车车辆公里是指各种类型的部属货车、企业自备货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产生的车辆公里数。
二、统计依据
（一)对“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信息进行检索、查询、归类，按车辆产权所属(部属、企业自备)、车辆状态情况(重、空)、车种别(P、C、N、W、G、B「分为机械冷藏车、加冰冷藏车」、K、X、D、J、U、L、T、其他) 共计15类车种计算其分类结果；
（二)线路统计区段表；
（三)列车运行图。
三、货车车辆公里统计表(运报9)

四、编制方法
（一)编制说明：
1. 本表由分局调度所编制。
2. 本表按各个线路统计区段，分上、下行别，部属、企业自备车别(非运用车列入空车栏计算)及车种别填记。
3. 表中“B(机)”即机械冷藏车，“B(冰)”即加冰冷藏车。
（二)填写说明：1、2栏根据公布的线路统计区段代码、公里填记；3栏填记全天在本区段运行的各类车辆数的总和；4栏填记全天在本区段内运行的各类车辆产生的车辆公里的总和；5至135各奇数栏按分类别填记全天在本区段运行的车辆数；6至136栏各偶数栏填记全天各类别车辆在运行区段内产生的实际辆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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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内各栏关系：
3栏=5栏+71栏
5栏=7栏+39栏
7栏=9栏+11栏+…+37栏(奇数栏)
39栏=41栏十43栏+…+69栏(奇数栏)
71栏=73栏十105栏
73栏=75栏+77栏+…+103栏(奇数栏)
105栏=107栏+109栏+…+135栏(奇数栏)

4栏=6栏+72栏
6栏=8栏+40栏
8栏：10栏+12栏+…+38栏(偶数栏)
40栏=42栏+44栏+…+70栏(偶数栏)

72栏=74栏+106栏
74栏=76栏+78栏+…+104栏(偶数栏)
106栏=108栏+110栏+…十136栏(偶数栏)
(四)计算单位：线路统计区段公里(2栏)以公里为单位；货车车辆公里(4栏)以千辆公里为单位；部属货车和企业自备车的各合计栏以千辆公里为单位，各车型别栏中的辆公里以公里为单位；表中各项均应为整数。
(五)计算方法：货车车辆公里=∑部属重车(分车种别)数×线路统计区段公里+∑部属空车(分车种别)数×线路统计区段公里+∑企业自备重车(分车种别)数×线路统计区段公里+∑企业自备空车(分车种别)数×线路统计区段公里。
注l：在线路统计区段内中止运行的车辆按实际走行公里计算。
注2：守车及表中所列之外的车种按其他货车统计。

五、上报办法
本表为月报，次月5日前逐级通过网络报铁路局、铁道部成本数据库。
第44条  货物列车公里统计
货物列车公里统计反映货物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的实际工作成绩与运用效率；同时反映该线路统计区段通过列车数量，据以分析区间货物列车密度、区间能力利用情况，为线路技术改造、成本核算提供依据。
一、指标含义
货物列车公里是指各货物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的走行公里数之和。其中：
（一)列车旅行时间：各货物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的运行时间之和；
（二)列车平均旅行速度：货物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平均每小时走行的公里数。
二、统计依据
（一)列车运行图；
（二)线路统计区段表；
（三)调度命令。
三、货物列车公里统计报表
（一)报表(运报一10)

（二)编制方法
1. 编制说明：
（1)本表由分局调度所编制。
（2)凡以货物列车车次(含小运转列车、路用列车)、单机及行包专列开行的各种货物列车，均统计货物列车公里。
（3)1栏填记线路统计区段代码；2栏填记线路统计区段的公里数；3栏填记货物列车在该线路统计区段实际走行的公里数；4栏填记在该线路统计区段走行的货物列车列数；5栏填记货物列车在该线路统计区段内产生的列车公里数；6栏填记各货物列车在该线路统计区段内的旅行时间；7栏填记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的平均速度。

货物列车公里统计表
                                             表  名：运报一10(YB-10)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局(分局)    年  月                                   统一编号：0367
	线路统计区段代 码
	线路统计区段公里
	货  物  列  车

	
	
	列车实际行走公里
	列车

列数
	列车

公里
	旅行

时间
	平均

速度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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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表按上下行分别填记有关资料。
2．计算单位：列车公里(5栏)以列车公里为单位；旅行时间(6栏)以小时为单位；平均旅行速度保留一位小数，第二位四舍五入；其余各项均为整数。
3．表内关系：
5栏≤3栏×4栏
7栏=5栏／6栏
注：在线路统计区段内中止运行的列车按实际走行公里计算。
4．计算方法：
货物列车公里=∑各货物列车在线路统计区段内走行公里

平均旅速=货物列车公里／旅行时间
(三)上报办法
本表为日、月、季、年报，随每日18点统计逐级汇总上报，并将分区段别的月报于次月5日前通过网络报铁路局、铁道部成本数据库。
第45条  跨局空车走行公里统计
跨局空车走行公里统计是为满足全路运输生产调度和财务清算的需要所统计的部属排空车在各局的走行公里数，作为运输调度调整及清算作业的依据。
空车走行公里：排空车数×空车走行系数

注1：排空车数为部运报一1各项空车数，不包括分子数。
注2：空车走行系数由铁道部另文公布。
第46条  编组站办理货车辆数统计 
一、指标含义
编组站办理辆数为编组站全天(昨日18：00(不含)起至当日18:00止)办理的货车出入车辆数。分为中转货车数(含有调和无调)、货物作业车数、非运用车数。
二、编组站办理货车辆数统计表(运报一11)

三、编制依据
（一)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
（二)编组站现车管理信息系统；
（三)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四)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
（五)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8)。
四、编制说明
（一)本表仅由铁道部公布的全路49个编组站整理编制，其他编组站不上报。
（二)根据运统1、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18点结算后相关栏及相关栏的合计数填记；或根据车站现车系统、车号自动识别系统，使用号码制编制。
（三)表内关系：
3栏=4栏+5栏
2栏=3栏+6栏+7栏

（四）计算单位

表中各项均以辆位单位，且各项均为整数。

（五）计算方法：

编组站办理辆数=发出车辆数+接入车辆数

五、上报办法

本表为月报，次月5日前个编组站逐级通过网络报铁路局、铁道部成本统计数据库。

编组站办理货车辆数统计表
                                             表  名：运报一11(YB-11)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年  月                                           统一编号：0368
	站  名
	办理货车辆数合计
	                   其       中

	
	
	        中转货车数
	货物作业

车  数
	非运用

车  数

	
	
	合  计
	有  调
	无  调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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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综合效益统计
综合效益统计反映日常运输生产经营效益，为改善运输生产经营水平，提高运输生产效益提供依据。
第47条  综合效益统计指标
（一)货运综合效益指标
1．货运吨公里收入率：指每万货物吨公里产生的货运收入。
货运吨公里收入率=货运收入／货物吨公里(元／万吨公里)

2. 分品类发送吨收入率：指货物分品类别每发送1吨产生的货运收入。

分品类发送吨收入率=品类别货运收入／品类别货物发送吨(元/吨)

（二)客运综合效益指标
客运人公里收入率：指每万人公里产生的客运收入。
客运人公里收入率=客运收入／旅客人公里(元／万人公里)

（三)行包运输综合效益指标
1. 行包吨公里收入率：指每万行包吨公里产生的货运收入。
行包吨公里收入率=行包收入／行包吨公里(元／万吨公里)

2. 行包专列收入率：指每列行包专列产生的行包收入。
行包专列收入率=行包专列收入／行包专列列数(万元／列)

（四)综合效益指标
1. 换算周转量收入率：指每换算吨公里产生的运输收入。 换算周转量收入率=运输收入/换算吨公里(元/吨公里)
注1：运输收入=货运收入+客运收入+行包收入
货运收入=货物运费收入+其他收入
注2：换算周转量=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行包周转量
2．货车日产值：指平均每一运用车一天产生的运输收人。
货车日产值=运用货车日产量×货运收入率(元／货车日)
或            =货运收人／运用车辆日(元/车辆日)
第48条  综合效益统计报表
一、综合效益统计报表
(一)报表(综报一1)

综合效益统计报表
                                                     表  名：综报一1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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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说明
1．编制依据：
(1)运输收入统计；
(2)18点周转量统计
2．由站段提供各项收入敏据报18点统计逐级汇总生成。
(三)上报办法
本表为日、月、季、年报，每日18点逐级汇总上报。
二、货物分类收入统计报表
(一)报表(综报一2)
货物分类收入统计报表
                                                      表  名：综报一2

                                                               制表单位：铁道部统计中心
                                                               批准机关：铁道部
                                                               批准文号：铁统计[2000]113号

                                                               统一编号：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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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说明

1. 编制依据：

（1）运输收入统计；

（2）货物分类装车童机（货报—2）。

 2. 根据站段提供的分品类收入数据及“货物分类装车报表”由18点统计逐级汇总生成。

（三）上报办法

本表为日、月、季、年报，每日18点逐级上报。

第十二章  工程临管运营新线与营业线的交接统计
第49条  在新线工程临管运营期间，工程临管运营新线与营业线间经铁道部批准设新线分界站，对货车出入、列车正晚点，装、卸车数及发送吨数按本规则有关规定进行统计。
第50条 新线分界站统计的主要原始依据
一、凡经新线分界站的上、下行列车(包括单机、轨道车及旅客列车附挂的货车)，列车始发站要增添一份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交运转车长(无守车列车或单机附挂交司机)带交新线分界站，作为车辆交接及货车统计的依据。
二、新线分界站应建立“新线货物交接记录单(货统3)”，指定专人根据货票填记，作为编制“装卸车报表(货报一1)”和“货物分类装车报表(货报—2)”的统计依据。
第5l条  未建立新线、地方铁路分界站的现在车及停留时间的统计。
营业线与新线接轨的营业站对进入新线、地方铁路内的货车按本站现在车统计，自到达本站时起至新线返回本站发出时止计算货车停留时间(其中进、出新线按专用线停留时间计算)。
第52条  深圳与九龙交接站的统计方法，比照地方铁路分界站统计方法统计。
第十三章  合资铁路统计
第53条  铁道部统计中心对合资铁路的运输统计实行行业归口管理，负责业务指导、协调、监督和质量考核。各铁路局受铁道部委托，对管内的合资铁路公司的运输统计工作范围、报告制度、指标口径、质量考核均负有归口管理的责任。国家铁路统计部门对合资铁路公司要做好业务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支持合资铁路建设经营，规范统计核查核算工作，促进合资公司的发展。
第54条  为促进国家铁路和合资铁路协调发展，加强经营管理，各合资铁路公司应有与国家铁路运输统计行业相适应的统计机构和负责运输统计工作的统计人员，按照国家铁路部门的要求开展统计工作。
第55条  合资铁路运输统计范围
凡在合资铁路所辖营业线范围内的货车运用、装卸车和列车运行及其统计报告制度，均按本规则口径和规定统计。
第56条  合资铁路日常统计
根据全国铁路统一调度指挥的要求，各合资铁路公司相应要提报日常生产统计报告，包括货车出入统计、现在车统计、货车运用效率统计、装卸车统计等，均按本规则有关规定统计提报。具体要求由所在地铁路局负责。
第57条  合资铁路行业统计
1．现在车报表“铁行运一1(HY—1)”，报表格式同“运报—2”，为季报，季末次月8日前通过网络逐级报所在铁路局铁道部。
2. 装卸车报表“铁行运-2(HY—2)”，报表格式同“货报—1”，分别管内、直通统计，为季报，季末次月5日前通过网络逐级报所在铁路局、铁道部。
3. 货物分类装车季报表“铁行运一3(HY—3)”，报表格式同“货报--2"，分别管内、直通统计，为季报，季末次月5日前通过网络逐级报所在铁路局、铁道部。
4. 运输经营状况统计报表(肛8)为年报，翌年2月20日前通过网络逐级报所在铁路局、铁道部。
第58条  国家铁路运输统计部门要加强合资铁路的统计管理、业务培训和规章学习，并对运输统计工作数据质量实施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十四章  货车检修统计
货车检修统计反映检修货车现有数量及情况，为各级有关部门掌握车辆状态，指挥运输生产，编制和检查检修车计划完成情况，改进货车检修工作等提供依据。
第59条  统计范围
一、为定检到期或过期而扣下修理、摘车临修、事故破损、等待报废和回送检修等的部属货车、企业自备货车、守车，根据车辆部门填发的“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统计为检修车(由企业向铁路车辆工厂、段回送检修的企业自备车除外)。
二、在铁路营业线内的外国车在运行过程中临时发生故障而摘车临修时，按检修车统计。
三、机械冷藏列车中的车辆或机械发生故障需要扣留时，应全组填发“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按检修车统计。修竣后，对未修理的车辆，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注明“撤销”字样。
四、整备罐车超过整备规定时间(6小时)继续整备时，从超过时起按检修车统计。
第60条  统计依据
一、检修车应由检车人员在施行车辆技术检查时判定。判定后应立即填发“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作为统计检修车的依据。
二、回送检修车根据“检修车回送单(车统26)”作为回送的依据。
三、修竣车由车辆段或车辆工厂填发“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作为修竣的依据。
四、所有原始单据均根据车辆所属分别部属车、企业自备车填发。
第6l条  18点检修车现有数统计
一、18点检修货车现有数：凡18点当时在管界内的检修货车（包括装在货车上回送的部属货车或落地的检修车)，不论停放在车站、工厂、车辆段、区间、专用线内或连挂在列车中运行，均由车辆所在地的车辆段、车站、分局列报。
二、18点检修车在厂、段现有数划分：
1. 在厂检修货车：送往工厂修理的检修车，经车辆段与工厂在“车辆交接单(车统71)”签字时起，至修竣交车站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签字时止列为在厂检修车。
2．在段检修货车：在站段待修和站段修理中的检修车，自邻段接入由本段承修(或通过)以及入厂交接前列为在段检修车。
三、车辆与统计部门要加强检修车的核对，每日18点前，车辆段(列检所)与车站、分局(局)车辆调度及统计及时核对，发现差误要查明原因予以纠正。
第62条  回送检修车统计
回送检修车由车辆所在地的车辆段根据“检修车回送单车统26)”，自车辆接人时起统计检修车数。
检修车回送时，应由送出的车辆段以电话通知有关局(分局）车辆段作为掌握检修车的依据。车辆部门(调度)要掌握回送检修车的动态(车号、车次、命令号码)，及时将回送检修车出入情况通知有关车辆段。
第63条  检修车的起迄时分
检修车的起止时分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在有检车人员的车站，由车站在车辆部门送交的“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上签字时分起算；亦可由站段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议规定间隔时间，自列车技术检查完了时起至将“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交到车站时止，在规定间隔时间内送到车站按实际交到时分起算，在规定间隔时间后送到时，按规定间隔时间起算。
对扣修的重车需要卸车修理时，应在“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中注明，按卸车完了通知车辆部门的时分起算。
2．无检车人员的车站，对临时发生故障的车辆不能挂入列车运行时，不论重空车均由车站值班员通知管辖车两段或列检人员，由通知时起，站、段双方均计算检修车(车站应作出通话记录，内容为：双方姓名、时间、车种、车号、车辆故障原因，记在当日行车日志空白栏内作为依据)。车辆部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前往检查，并补发“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经鉴定认为不需要修理或重车需要卸空后修理，应填发“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予以撤销；需要修理的重车(不论在自站或送往他站修理)均自卸空后，由车站通知(作出通话记录)车辆部门时起，填发“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转为检修
车。
3．回送检修货车，根据“检修车回送单(车统26)”，在车辆段管界内，自车辆接入时起计算检修车，交出时撤销检修车。没有运输过轨协议的企业自备车出厂、送检和回送时，由车辆接人车站时在“企运报一2”第5栏转入现在车，交出时在第9栏转出，期间按企业自备检修车统计。铁路局应制定统计与车辆部门的联系制度。
4．修竣的货车由车站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签字时起转入运用车。
5．铁路车辆工厂修竣的货车，如规定以工厂自备机车取送时，由车辆送到规定交接地点，车站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签字时转入运用车。
第64条  检修货车的分类
一、货车车种按照车种分类表分为棚车、敞车、平车、毒品车、罐车、冷藏车(分机械冷藏车、加冰冷藏车)、矿石车、集装箱车、长大货物车、家畜车、散装水泥车、散装粮食车、特种车、其他货车、守车等类。
二、一般货车与特殊货车的划分：
一般货车包括棚车、敞车、平车；特殊货车包括除一般货车以外的其他车种的货车。
第65条  车辆段修竣车数确定
一、凡由车辆段进行检修的货车(不包括返工修及成组的整备车)均由施修段统计修竣车数。摘车检修的车辆，根据车站在“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上签字时刻统计；不摘车检修的车辆，根据实际修理完了时分统计。
二、摘车修数种修程同时进行的车辆，只统计一个修程。具体规定如下：
1．辅修与临修同时进行时，只统计辅修修竣车数。
2．临修与摘车轴箱检查同时进行时，只统计摘车轴箱检查车数。
第66条  检修车休车时间的确定
检修车自车站在“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上签字时起至“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送交车站签字时止的全部时间称为休车时间(站段双方协议规定有间隔时间时，可按协议规定时间统计)。返工检修车修竣时，应将其休车时间按原修程分别加入全月休车时间内，不包括检修车误扣时间和回送检修车到达施修段(厂)所在站以前的运行时间。
休车时间分为：
1．待送时间：自车站在“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上签字的起至送入检修线时止的时间。
2．待修时间：自送人检修线时起至开始修理时止的时间。
3．修理时间：自开始修理时起至“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送交车站签字时止的时间。
第67条  货车检修成绩报表
一、报表(车报一1)

二、编制方法
1．本报表由车辆段根据“客货车检修运用日报(车调—1)”和“客货车检修登记簿(车统31)”编制。
2．货车检修车数(1～4栏)，分母为全月每日18点当时各该检修车的合计车数，分子为全月日均车数，均以整数填报，小数四舍五入。
3．货车休车时间(26～36栏)，分母为全月修竣车的总休车时间，分子为每一修竣车的平均休车时间。段修以日为单位，辅修、临修、摘车轴检以小时为单位。分母按整数填报，小数四舍五入。分子保留小数一位，第二位四舍五入。
4．数据关系：1栏=2栏+3栏
5栏=6+7+…+21栏
26栏=27栏+28栏=30栏+31栏+1

5．本报表按月、季、年编制，采用18点结算制，报告期为上月月末18：01起至当月月末18点止。由车辆调度统计，于次月5日前汇总通过网络上报铁路局计统处。铁路局月报于次月6日前，季、年报于8日前，由铁路局计统处汇总后通过网络报铁道部。
货车检修成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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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原始记录
第68条  原始记录的管理
一、本章各种原始记录是货车统计最基础的信息资料，各有关部门及人员必须保证各项记录的准确、完整，并接受统计部门的检查指导。
二、各铁路管理信息系统中凡以本规定原始记录为基础信息的一律以本规则规定为准，并为各级统计部门提供标准接口。
三、对各种原始记录(“列车编组顺序表”除外)，各铁路局为了基层工作方便，在保证正确编制报表的前题下，可根据具体情况修改规定的格式。
第69条  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
列车编组顺序表(含确报，下同)是记载列车组成情况，作为车站与车长(或司机)间、铁路局(分局)之间交接车车辆的依据，是运输统计的主要原始资料。有关人员必须按下列规定，准确、清楚地填记、报送。
一、凡由编组站、区段站及列车始发站发出的一切列车(包括挂有车辆的单机、轨道车附挂路用车)，均由车站按列车实际组成情况编制本表。除留存一份外，一份交车长(无车长时为司机，下同)带到下一区段站、终到站，并按规定及时传输上报确报库。对经由铁路局(分局)分界站(包括分界站为中间站)交出的列车，需增添一份由车长负责交分界站统计人员。
根据自局或自站需要，可增添本表份数。
二、填记方法：
（一)编组站名：填记列车始发站名。
列车在分界站或运行途中的编组站、区段站更换本表时，表头仍应填记原编组始发站名。
（二)年、月、日、时、分：按日历日填记列车计划发车时间。
(三)列车车次：填记计划开行车次。
(四)自首尾：不用字抹销。
(五)制表者、检查者：签字(代号)或盖章。
(六)车种栏：填记货车基本记号及辅助记号。
(七)罐车油种栏：根据罐车车体标记以简字填记。轻油：填“Q”，粘油：填“L”。车体上的油种涂有代用字样时，按所代用的油种填记。
（八)车号栏：根据车体上的大号码填记。如发现双号码时，以车底架侧梁号码为准。
（九)自重及换长栏：车辆的自重及换长，根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中“机车、车辆重量及长度表”的规定计算。无规定时在本栏填记车体标记的自重及换长。
（十)载重栏：根据货票记载的货物实际重量(无实际重量按计费重量)填记。一票多车只有合计载重吨数时，用上下括号表示。
对下列货车装载重量，按以下规定填记：
1. 沿途零担车，不论重空和装货多少，均按货车标记载重的1/3填记；
2. 重客车按客车车体外部标记载重计算，并以左右括号
3.代客重车按每辆10吨计算；行包专列重车按《行包专列组织办法》有关规定填记；其他装运非营业货物的非运用重车，按实际装载重量计算；无实际装载重量时，按标记载重1/3计算；
4．货车上装载的重集装箱填记“货重+箱重”合计重量；

5．空集装箱自重(箱重)：按“集装箱技术参数表”规定填记：
集装箱技术参数表

	集装箱类型  
	自重(吨)
	载重(吨)
	换算箱数

	1吨箱
	0.2
	0.8
	0.1

	6(5)吨箱
	0.9
	5.1
	0.5

	10吨箱
	1.6
	8.4
	1.0

	20英尺箱
	2.4
	21.6
	2.0

	40英尺箱
	2.7
	26.8
	4.0


6．整车回送铁路篷布每张按60千克计算；
7．其他铁路货车用具(加固材料、军用备品等)按实际重量计算；整车回送无实际重量时，按货车标记载重的1/3计算。
本栏的载重量按辆以吨为单位填记，吨以下四舍五入。

(十一)到站栏：按货票或其他货运票据填记重车的到达站名。多站整装零担车及整车分卸应分别填记第一及最终到达站站名；水陆联运货票按到达第一个港口车站填记；其他有指定到站的车辆亦在此栏填记到达站名。
(十二)货物名称栏：按货票记载的货物名称填记。对下列车辆按规定的字样填记：
1．沿途零担车填记“沿零”，整装零担车填记“整零”。
2．运用空车填记“空”字。
3．非运用车填记非运用种别(含守车)，如“检修”、“代客”、“路用”字样。
4．企业自备车、企业租用空车填记“自备”、“租用”字样；军运货票填记军运号码。
5．整车运送铁路集装箱时按实际状态填记箱型、重(或空、箱数。
6．一车货物有数种品名时，按其中重量最多的货物品名填记；如只有一个重量时，按第一个品名填记，并在品名之后增填“等”字。
(十三)发站栏：按货票填记重车始发站名。
(十四)篷布栏：按货票和“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填记铁路篷布张数。
(十五)收货人或卸线栏：按铁路局规定填记。
(十六)记事栏：除下列规定外，其余按铁路局的规定填记：
1．对装载危险、易燃货物的车辆，按《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向规定填记隔离记号。
2．对外国车辆填记国名；对企业自备车填记企业简称；对军方自备车填记“军方自备”字样。 
三、“自编组站出发及在途中站摘挂后列车编组”各栏按下列方法填记：
(一)站名：编组始发列车填记始发站名。列车在分界站或在运行途中的区段站更换本表时，填记更换站名。
(二)客车：填记客车(包括简易客车)的辆数。
(三)货车：分别部属车、企业自备车、合计三行填记。其重、空车为运用车的重车、空车辆数；非运用车为检修、代客、路用、军方特殊用途空车等非运用车的合计辆数。
(四)守车：为实际守车数。
(五)其他：填记不属于客、货、守车范围的机械车辆、架桥机、起重机、无动力机车等的合计辆数。
(六)合计：为列车编组总辆数(不包括本务、重联、补机及有动力附挂机车等)。
(七)自重：填记全列车(包括无动力机车)加总后的自重吨数(吨以下四舍五人)。
(八)载重：填记表内载重栏加总后的吨数。
(九)总重：填记本项自重加载重及括号内表示的重量的总吨数。
(十)换长：填记全列车辆(包括无动力机车)加总后的换长。
(十一)铁路篷布合计：为铁路篷布总张数。
四、列车中有装载回送部属车检修车时，须另填本表一份，填记被装载车辆的车种、车号及辆数，并注明“第×××次列车运统1附件”，作为各车站(分界站)统计出入车数的依据。
五、在列车出发、运行途中及到达时，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车号员编制本表后，应与现车进行核对，发现不符及时更正。
(二)列车在中间站摘挂车辆时，由车站将有关摘下车辆的记载抹销，将加挂车辆有关事项记人空白行内，并在各该车辆的记事栏内注明摘挂车辆站名以及填记摘挂后列车编组情况各栏。
(三)列车到达后，司机应将本表移交车站，车号员与现车进行核对，发现不符时及时更正。
六、车站对本表应分别到、发列车逐日整理，装订成册，妥善保管。
七、“运统1甲”为“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的确报形式，其内容应与“运统1”相同；“运统1乙”为司机报单用的列车编组通知单。
第70条  行车日志(运统2、3)
一．本日志是各车站记录列车运行情况的原始资料。用于：
列车编组顺序表          （运统1）
＿站编组＿站终到         ＿年＿月＿日＿时＿分              ＿次列车

自首尾（不用字抹消）               制表者                    检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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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编组站出发及在途中站摘挂后列车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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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时间  月  日  时  分          交接时间  时  分             车长签章  
(一)记载列车到发时分，作为填记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和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8)的依据。

(二)记载歹|上车运行实际情况，作为向分局或列车调度员报告的资料。
(三)确认区间是否空闲的根据。
二、凡占用闭塞区间，在本站办理到发(通过)的一切列车（包括单机、各种轨道车)均在本日志内记载。
三、本日志由车站(场)值班员填记。
(一)本日志的月、日接日历日填记。单、双日分别使用时，按统计日(昨日18:00(不含)至今日18:00)更换日志。
(二)列车到、发时分按日历日l时间(0:01至24:00)填记实际到、发时分。
(三)表中各栏根据本规则和有关规定填记。

四、行车日志包括中间站行车日志(运统2)和编组（区段)站行车日志(运统3)。
五、分界站的列车运行时分按列车到发(通过)和出入分别填记。即分界站填写行车日志(运统2、3)时，另在记事栏填记接人、交出时分。
第71条  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
                     货车出入登记簿                               （运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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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簿用于分界站、编组站、区段站以及大量装卸站登记货车出入情况，作为编制“分界站货车出人报表(运报—1)”

中间站行车日志                        （运统2）

            年   月   日           天气：

	                     到                          达

	列车车次
	接车股道
	   时   分
	  摘车辆数
	凭证号码

占用区间
	电话记录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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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值班员
编组（区段）站行车日志                （运统3）

                                          年   月   日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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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值班员
一、本簿用于分界站、编组站、区段站以及大量装卸站登记货车出入情况，作为编制“分界站货车出入报表（运报1）”和“现在车报表(运报--2)”以及登记“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的资料。
二、填记依据：
（一)随同列车出入的货车，根据“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填记。
(二)不随同列车出入的货车，根据本规则第13条之二的规定填记。
三、填记方法：
(一)方向(1拦)：分别列车到发方向按出入时分顺序填记。
(二)列车车次(2栏)：填记到发列车的车次。对不随同列车出入的货车填记出入的种别，如“新造车”、“企业自备车，，等。
(三)到发时分(3栏)：根据“行车日志(运统2、运统3)，，填记。不随同列车出入的货车，则根据各该规定的出入时分填记。
(四)出(入)货车：凡计算车站出入的货车，均填记在各有关栏内。
(五)守车(48栏)：填记列车所挂的实际辆数。出厂的新造守车、检修守车亦在此栏填记。
(六)各换算车小时栏，按下列方法填记：
1. 标准换算小时(4栏)：一小时结算制的车站以本小时内出入的实际时分，按十进位小时填记。如18:20到达(或出发）填记为0.7小时。各站可采取1小时、3小时、6小时等不同结算制的办法填记。
2. 以标准换算小时(4栏)分别乘各栏(5、7、9、11、13栏)的车数，将各项乘积填记在各该换算车小时栏内(6、8、10、12、14栏)。
6栏=8栏+10栏+12栏+14栏
四、每日18点终了时，应将本日人、出的各项分别加总，并分出其中随同列车的人、出以及各种不随同列车的人、出合计数，作为填报“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的依据。
正算十进位小时换算表
	实际分数
	1

～
2
	3

～
8
	9

～
14
	15

～
20
	21

～
26
	27

～
32
	33

～
38
	39

～
44
	45

～
50
	51

～
56
	57

～
60

	十进位小时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逆算十进位小时换算表

	实际分数
	58

～

60
	52

～

57
	46

～

51
	40

～

45
	34

～

39
	28

～

33
	22

～

27
	16

～

21
	10

～

15
	4

～

9
	1

～

3

	十进位小时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72条  检修车登记簿(运统5)
一、本簿用于登记检修车，作为填记“运统8、运统9”以及编制“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的依据。
二、本簿根据“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检修车回送单(车统26)”、“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及报废命令填记。

检修车登记簿                             （运统5）

	顺

序
	车种
	车号
	到达
	重

或空
	月日时分

通知单

签收车辆检修
	月日时分

送到检修线
	命令月日时分通知单或报废签收车辆检修
	月日时分

车辆发出
	记事

	
	
	
	列车车次
	月日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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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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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9
	10
	11


第73条  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
本记录是车站用以登记租用、部备、代客、路用、试验等货车分类的转变情况，作为填记“非运用车登记簿(运统7)”以及“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的资料。
运用车转变记录                  （运统6）
由＿车转入＿车          部令第＿号局令第＿号
	车  种
	车  号
	车  种
	车  种
	记  事

	
	
	
	
	


车站签字＿＿＿使用单位签字＿＿＿车辆段签字＿＿＿
签字时分＿＿＿月＿＿＿日＿＿＿时＿＿＿分

第74条  非运用车登记簿(运统7)

一、本簿用于登记非运用车的转变及到发情况，作为填记“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和“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8）”、“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的资料。
二、填记方法：
（一)本簿应按非运用车种类分别填记；
（二)车站于每日、旬初(18点)开始填记前，应将前日各组结存字的非运用车转入本日、旬内，然后根据转变随时填记。
非运用车登记簿                          （运统7）
	车

种
	车

号
	使用单位
	类
别
	       入   
	         出
	记
事

	
	
	
	
	到达车次
	月
日
	时
分
	命令号码
	转入时分
	命令号码
	转出时分
	发出车次
	月
日
	时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另：部备用货车登记簿(运统7一A)

一、本簿是铁路局、分局、车站和车辆段(列检所)用以登记“备用货车”备用和解除的专用台账，作为填记“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和“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8)”、“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的资料。
二、本簿根据部、局的备用、解除调度命令及“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填记。
部备用货车登记簿                    （运统7一A）
	          转入备用车
	未备满24或48

小时调回时分
	实际解除备用车
	注

	转入日期
	命令号码
	车
种
	车
号
	
	解除日期
	命令号码
	

	月日
	时分
	局令
	部令
	
	
	月日
	时分
	月日
	时分
	局令
	部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第75条  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8)

一、本簿是车站用以逐车统计货车停留时间，以及使用“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的车站用以统计货物作业车的作业过程，作为编制“货车停留时间报表（运报一4)”的资料。
二、填记依据：
(一)列车编组顺序表(运统1)中的列车车次、车种、车号；
(二)行车日志(运统2、3)中的列车到发时分；
(三)装(卸)车清单(货统2)及货车调运单(货统46)或专用线取送车辆记录中的货车调到交接地点及装卸完了时分；
(四)运用车转变记录(运统6)及非运用车登记簿（运统7)中的转变时分。
三、填记方法：
(一)货车的到、发和转变以及各种货物作业过程的起止时分均填记实际时分。
(二)在站线卸车后调入专用线装车或在专用线卸车后调入站线装车时，分别填记其各个作业过程的起止时分。
(三)在站线卸车后调入另一站线装车或在专用线卸车后调入另一专用线装车时，在第6至9栏或第10至13栏内，另以分子填记第二次的起止时分。
(四)作业过程不全的货物作业车，需在第6至13栏及第20至23栏内划一横线。
(五)作业种类(17栏)按下列简称填记：
装车：“装”，卸车：“卸”，双重作业：“双”，货物倒装：“倒”，计算装卸车的零担作业车：“零”，无调中转：“无”，有调中转：“有”。
(六)货车发出后，根据第17栏的记载，按下列办法结算兵停留时间：
l. 中转车停留时间(18栏)及作业车停留时间(19栏)填记发出时分(15、16栏)与到达时分(4、5栏)的差数，再减转入非运用车(26栏)的时间；
2. 入线前停留时间(20栏)填记调入装卸地点时分(6、7栏或10、1l栏)与到达时分的差数；
3. 站线作业时间(21栏)及专用线作业时间(22栏)填记作业完了时分(8、9栏或12、13栏)与调入装卸地点时分(6、7栏或10、11栏)的差数；
4. 出线后停留时间(23栏)填记发出时分(15、16栏)与作业完了时分(8、9栏或12、13栏)的差数；
5. 双重作业车按第6至13栏的记载，将自卸车完了至调入装车地点时止的时间加入第20栏内。
（七）当日18点终了时，将当日发出的货车(已填记第14至16栏)加以结算：
1. 各项停留时间(18至23栏)加总后，l小时以下满30分进为1小时，30分以下舍去；
2. 货物作业车中在第6至13栏及第20至23栏划有横线的车数与停留时间，须单独加以结算；
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    (运统8)
	货   车
	到   达
	调入站线
	站线作业完了
	调入专用线
	专用线作业完了

	车

种
	车

号
	车

次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发    出
	作

业

种

类
	中转车停留时间
	作业车停留时间
	货物作业过程别
	非运用车
	记

事

	车

次
	月

日
	时

分
	
	
	
	入线前时间
	作业时间
	出线后时间
	转入月日时分
	转入月日时分
	停留时间
	

	
	
	
	
	
	
	
	站线
	专用线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 作业过程各停留时间进为小时后的合计，与货物作业车停留时间(19栏)尾数不等时，按第19栏调整各作业过程时间；
4. 货物作业次数按17栏加总计算，并按本规则第34条确定。
(八)为便于总结，应将昨日未发出的货车用红笔移入当日最前部，然后再继续填记当日到发货车。
第76条  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

一、本簿为车站用以按阶段(小时)统计货物作业停留时间及中转停留时间，作为编制“货车停留时间报表(运报一4)”资料。
二、填记依据：
(一)“货车出人登记簿(运统4)”中的货车到发时分、车数及换算小时。
(二)“检修车登记簿(运统5)”、“非运用车登记簿（运统7)”、“备用车登记簿(运统7一A)”中的货车转变时分。
三、填记方法：
(一)凡计算出人车数的一切运用及非运用车，均需在本簿内登记。
(二)每日18点开始登记前，先将昨日各项结存车数移入本日“昨日结存”行各栏内。
(三)各到达和发出的车数、换算小时栏根据“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结算每一小时的随同列车和不随同列车出入的车数和换算车小时的总数，填人本小时的有关栏内。
(四)各转入和转出的车数、换算车小时栏根据“检修车登记簿(运统5)”、“非运用车登记簿(运统7)”、“备用车登记簿运统7—A)”及装卸车情况，结算每一小时由运用车转入非运用车、非运用车转回运用车以及中转车转入作业车、作业车转人中转车的车数和换算车小时总数，填人本小时有关栏内。
(五)转入、转出各栏按下列规定填记：
1. 由非运用转回运用的货车，按转入非运用前的作业种别填记，但进行装车时，必须转入作业车(包括解除备用时间不满的货车)；到达的非运用车和由运用车转非运用、非运用转回运用车前后作业种别不同时，则按转回运用的实际作业种别填记。
2．由于转入、转出需要倒退时间订正时，为了简化手续，不倒退时间涂改，可在记事栏内注明原因、车数及时间，在当日总结时一次调整计算；同一小时内产生转入、转出时，也应在记事栏注明原因。
(六)每行的出入车数及换算小时数填记完了后，按下列方法结算：    

1．以上一行的各结存车数加本行人的车数，减本行出的车数，等于本行各结存车数；各类别作业车数的和应等于总的结存车数。
2．以上一行的各结存换算小时加本行人的换算小时数．减本行出的换算小时数等于本行的各停留时间；各类别作业停留时间的和，应等于总的停留时间。
(七)每日18点终了后，用结存车数(6栏)及(42栏)与“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的现在车数(10栏)及非运用车数（36栏)核对一致。
(八)每日终了后，将一日间的各行数字加以总结(结存栏不加昨日结存车数)，填记在合计行内，并按以下方法，编制“货车停留时间报表(运报一4)”：
1．用无调中转、有调中转到达与发出栏合计车数(不加转入与转出栏的车数)被2除，分别求得当日的无调、有调中转车数(小数后一位四舍五入)，两者的和为合计中转车数。
2．用货物作业、无调中转和有调中转停留时间合计数作为各该作业种别的全日停留时间数。无调中转与有调中转的和为中转车合计停留时间。
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    (运统9)
	  项

每   目

小

  时

合

   计
	货车出入总数
	            其中

	
	到达
	发出
	结存
	停留时间
	货物作业车
	无调中转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入
	出
	结存
	停留时间
	到达
	发出
	结

存
	停留时间

	
	
	
	
	
	
	
	到达
	转入
	发出
	转出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昨日结存
	
	
	
	
	
	
	
	
	
	
	
	
	
	
	
	
	
	
	
	
	
	


	                          其                        中
	记 

事

	有调中转
	       非运用车
	

	    入
	     出
	结存
	停留时间
	    入
	     出
	结存
	停留时间
	

	到达
	转入
	发出
	转出
	
	
	到达
	转入
	发出
	转出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车数
	换算小时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第77条  列车运行分析表(运统10)

一、本表用以填记列车出发及运行的各项资料，作为编制“货车运用成绩报表(运报一5)”及“货物列车正晚点报表（运报—6)”以及“货物列车公里统计表”的依据。
二、填记依据：
(一)列车运行图；
(二)日(班)计划及有关命令；
(三)列车预确报。
三、本表按列车区段分上下行方向分别填记每一列车的各项资料。
四、本表对货物列车须逐栏填记。对挂有运用货扯的旅客列车(包括混合列车)、路用列车、单机等仅填记第1至6、8、11、17栏和20～22栏，小运转列车则填记第1至6栏及第11、17、20、21、22栏。
五、在本表内填记的货物列车，根据统计项目的不同，各种列车除第1、2栏均须填记外，其余按下列方法填记：
(一)出发及运行均统计的列车须逐栏进行填记；
(二)只统计出发的列车，填记第7至15栏；，
(三)只统计运行的咧车，填记第3至6栏、第10至12栏及第16至25栏；
(四)编组始发的列车，不填记第7至9栏。
六、填记方法；
(一)区段(第1栏)：填记各该列车的起止站名，分界站至外侧AEI填记为“***(分界站站名)至AEI”。
(二)车次(第2栏)：填记各该列车的车次。对于利用其他运行线运行的列车，应将所利用的车次以括号表示，填记在该车次的上方，作为统计的依据。
(三)列车公里(第3栏)：填记各该列车的实际走行公里数。
注：站问里程根据铁路局制定的“运营里程表”计算。
(四)运用车辆数(第4、5、6栏)：按列车编组中部属、企业运用车辆数分别重、空、合计填记，企业运用车按分子填入斜线上方，部属运用车按分母填入斜线下方。列车在区段进行摘挂而变更组成时，则以出发辆数加到达辆数折半计算。如在个别区段上用折半方法与实际出入较大肘，可由铁路局自行规定计算方法。
(五)定点(第7、10。、16栏)：按本规则第，25条的规定填记。
(六)早、晚点时分(第9、12、18栏)：以该列车实际时分与定点对分比较求得，并以下列符号填记：正点填“○”、早点填“-”、晚点填“+”。分界站外侧AET处的定点时分按分界站图定时分加(减)附加时分计算。附加时分是指分界站列车到达、出发、通过时分与列车通过车号自动识别系统AEI时分之间的差值。局间分界站的附加时分，经铁道部核定后公布。
(七)旅行时分的规定(第19栏)：填记该列车第10栏与第16栏的差数。但早点出发的列车，应加入实际的早开时分计算。
(八)旅行时分的实际(第20栏)：填记该列车第11栏与第17栏的差数。
(九)出发及运行成绩(第13、14、23、24栏)：根据本规则的规定判明，以下列记号填记：正点填“○”、晚点填“+”。
(十)十进制时分(21栏)：填记将第20栏60进制旅行时分转换成十进制的旅行时分。
(十一)旅行车小时(22栏)：第6栏斜线上方企业运用车与第21栏的乘积，填人第22栏斜线上方；第6栏斜线下方部运用车与第21栏的乘积填人第22栏斜线下
列车运行分析表
年    月    日                                                          (运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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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
	晚

点

原

因
	

	
	
	
	重

车
	空

车
	合

计
	定

点
	实

际
	早

晚

点

时

分
	定

点
	实

际
	早

晚

点

时

分
	正

点
	晚

点
	
	定

点
	实

际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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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每日18点终了时，按下列方法汇总：
(一)以各区段别的运用车辆数(第4、5栏)乘以各该区段实际列车公里求得车辆公里，并将列车公里(第3栏)、旅行时分(第20栏)汇总，作为编制“货车运用成绩报表(运报一5)”
的资料。
(二)将各区段的出发与运行成绩列(第13、14、23、24栏)数字分别加总，作为编制“货物列车正晚点报表(运报一6)”的资料。
第78条  货车动态表(运统11)

一、本表(即货车甩挂图)是铁路分局正确掌握货车、守车现有数的依据。
二、填记方法：
(一)在途列车的车次、车数栏：根据昨日摘录。
(二)昨日结存栏：根据昨日的结存数摘录。
(三)图号说明：
1．在途列车、昨日结存及今日结存的各车数栏：下方填记货车总数，上方填记守车数；
2．圈内下方为始发列车货车总数，上方为守车数；
3．方格内下方为到达列车货车总数，上方为守车数；
4．在中间站摘挂时，在本列车线上注明摘挂辆数，用“+”表示挂车辆数、“一”表示摘车辆数，守车注明“S”。
(四)各列车的车数根据当日列车运行图和确报按列车开行顺序和各站摘挂车辆实际情况进行填记。定时与分界站及各站逐列核对货车、守车数。
(五)各站今日结存栏=昨日结存车数+当日的入一当日的出。
(六)分局统计人员抄收各站“现在车报表(运报_2)”时，必须与本表核对一致。
(七)本表必须做到准确和及时，坚持“填、对、推、收”的原则，发挥其正确掌握现在车数的作用。
货车动态表

    年    月    日                                            运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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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车      次


	
	
	


第79条  新线货物交接记录单(货统3)
一、本记录单是新线分界站用以填记按一票直通办理、由新线接人或交出的重车情况，作为编制“装卸车报表（货运一1)”及“货物分类装车报表(货报一2)”的资料。
二、填记方法：
(一)新线分界站根据由新线接人或交出重车的车票分别填制；
(二)交接时分(第3栏)：按实际交接时分填记；
(三)重量栏(第10栏)：填记货物实际重量。
(四)如该车违反规定车流径路时，将原经由填在“记事”栏内。
新线货物交接记录单
         年     月     日                              （货统3）
	顺序
	车次
	交接

时间
	车种
	车号
	运单

号码
	发站
	到站
	品名
	重量

（千克）
	记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车数
	
	重量
	
	


第80条  客货车检修登记簿(车统31)

客货车检修登记簿是记载客货车检修情况和检修成绩，用以编制客货车检修成绩报表的主要依据。
填记方法如下：
第l栏至第3栏根据车体上涂打的标记，分别填记基本记号、辅助记号、车号、标记载重。    

第4栏根据货运单据填写重车始发站站名，空车不填此栏。
第5栏根据“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检修车回送单（车统26)”分别填记“厂修”、“段修”、“临修”、“辅修”、“轴检”等修程。
第6栏至第13栏应填写各修程上一次的施修单位和时间。
第14栏至第16栏对摘车修的车辆分别填写摘车车次、摘车地点和摘车原因。
第17栏至第20栏应根据“车辆检修通知单(车统23)”、“车辆修竣通知单(车统36)”车站签字时刻以及无列检所的中间站电话通知时刻填写。
第21栏至第24栏应根据第17栏至第20栏进行计算后填写。

对“客货车检修登记簿(车统31)”规定项目不能满足需要时，各铁路局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增加项目，但对该表所规定的项目必须认真填写。
客货车检修登记簿                       （车统31）
	基本记号和补助记号
	车
号
	标记载重
	重车发站
	修程
	前次定检日期地点
	摘车修

	
	
	
	
	
	年、月、日
	单位
	年、月、日
	单位
	年、月、日
	单位
	年、月、日
	单位
	车

次
	地

点
	原

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车

辆

扣

修

时

刻
	送入检修线时刻
	开始修理时刻
	车辆修竣时刻
	休车时间
	记  事

	
	
	
	
	待送时间
	待修时间
	修理时间
	总时间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第十六章  统计调查和咨询
第8l条  统计咨询是统计的主要职能之一。包括一次性统计调查(即临时调查)、统计调查分析、提供统计资料、统计调查指导及有关重要统计技术业务、统计争议问题的研究
解决等。
第82条  一次性统计调查属于专题调查，调查方式有全面、重点和抽样调查三种。为了更好地发挥统计咨询职能，研究和解决货车运用管理方面的问题，可根据需要进行一次性统计调查。全路范围的一次性统计调查由铁道部部署，铁路局范围的一次性统计调查由铁路局部署。
第83条  统计调查分析是统计的基本任务之一。货车统计要根据运输生产和运营管理的需要，开展统计调查分析工作，充分发挥统计信息的咨询、预警作用。
第84条  有偿服务。根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在《统计法》和统计规章规定之外进行统计调查、提供统计信息咨询，实行有偿服务。计偿数额可视工作量大小、信息量多少、使用价值和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七章  统计监督与监察
第85条  实行统计监督是《统计法》确定的统计基本任务和主要职能之一。货车统计要根据日常统计情况、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对运输生产和运营管理情况进行统计监督，并对运输系统进行统计法规监督。
第86条  统计检查。上级单位有权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指导下属单位的统计基础工作，通报统计质量，确保统计信息客观、真实地反映运输生产情况。
第87条  统计监察是《统计法》赋予的对贯彻实施统计法规情况进行指导、检查、监督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重要职责。货车统计监察人员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规和铁道部铁路统计监察有关规定，认真搞好统计监察工作，保证统计信息、原始单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科学性。
第88条  各部门、各单位领导要支持和保障统计监察人员依法进行统计监察工作，对统计监察人员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应及时处理，做出答复。
第十八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
第89条  统计数据的管理。统计数据实行逐级管理负责制，各级统计部门对本单位所上报和提供数据资料应确保真实、准确、及时。如出现差错，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修改、订正并作出解释。
第90条  统计资料的保管期限。对本规则规定的各种月、季、年报长期保存；日报保存2年；“列车编组顺序表”及“新线货物交接记录单”保存3年；其他原始记录保存2年。磁介质资料同期保存。资料保管到期后登册销毁，如需延长保存期由各局另行规定。
第十九章  法律责任
第91条《铁路货车统计规则》由铁道部统计中心统一制定、修改和解释。铁路局在保证范围、口径、指标含义、计算方法符合部颁规则的前题下，可结合具体情况制定补充规定，经铁道部审定后公布实行，并报铁道部备案。任何单位和部门擅自制定违反本规则的统计规定，均属无效，统计人员应拒绝执行。
第92条  对各种原始记录、统计报表要按具体规则规定的保管年限装订成册，妥善保管。
第93条  对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或违背本规则的行为，要依其情节，进行批评、教育、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对违反《统计法》，触犯刑律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提高统计质量，改进统计方法或统计手段等方面作出贡献，成绩显著的，各单位应按《统计法》等有关法规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章  附则
第94条  本规则自2001年1月1日起实行。铁道部（95）铁计字148号文发布的《铁到货车统计规则》同时废止，前发有关文电凡与本规则内容相抵触和重复的，一律以本规则规定为准。

附件一、机车、车辆种类重量及长度表

摘录《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机车车辆重量及长度按下表确定。

机车重量及长度表

	种类
	机车类型
	自重

（吨）
	换算长度
	备    注

	蒸

汽
	QJ
	168
	2.7
	包括六轴煤水车

	
	
	154
	2.4
	包括四轴煤水车

	
	JS
	124
	2.2
	包括煤水车

	
	JF
	127
	2.2
	

	
	JF6
	102
	2.1
	

	
	KD7
	111
	2.0
	

	内

燃
	DF
	118
	1.5
	

	
	DF4
	127
	1.9
	

	
	DF4B
	127
	1.9
	

	
	DF4C
	127
	1.9
	

	
	DF4D
	127
	1.9
	

	
	DF4DJ
	127
	1.9
	

	
	DF4E
	127
	1.9
	按单节计算

	
	DF5
	130
	1.7
	

	
	DF6
	127
	1.9
	

	
	DF7
	128
	1.7
	

	
	DF7B
	128
	1.7
	

	
	DF7C
	128
	1.7
	

	
	DF7D
	131
	1.7
	山区型自重125吨，双司机

室机车换长1.8

	
	DF7E
	143
	1.8
	

	
	DF7G
	130
	1.8
	

	
	DF8
	131
	2.0
	

	
	DF8B
	139
	2.0
	

	
	DF8BJ
	139
	2.0
	

	
	DF10
	175
	2.9
	

	
	DF10F
	240
	3.3
	

	
	DF11
	132
	1.9
	

	
	DF12
	127
	1.9
	

	
	DFH2
	58
	1.2
	

	
	DFH21
	57
	1.2
	

	
	DFH3
	84
	1.7
	

	
	DFH5
	81
	1.4
	

	
	BJ
	84
	1.5
	

	
	BJ(K)
	84
	1.5
	

	
	ND2
	114
	1.6
	

	
	ND3
	122
	1.7
	

	
	ND5
	126
	1.8
	

	
	NY6
	124
	2.1
	

	
	NY7
	124
	2.1
	

	
	NJ1
	130
	1.8
	

	电

力
	SS1
	137
	1.9
	

	
	SS3
	137
	2.0
	

	
	SS3B
	274
	4.0
	

	
	SS4
	182
	3.0
	

	
	SS4G
	182
	3.0
	

	
	SS6
	137
	2.0
	

	
	SS6B
	137
	2.0
	

	
	SS7
	137
	2.0
	

	
	SS7B
	149
	2.0
	

	
	SS7C
	131
	2.0
	

	
	SS7D
	125
	2.0
	

	
	SS8
	87/89
	1.6
	无列车供电/有列车供电

	
	SS9
	125
	2.0
	

	
	6G
	137
	2.1
	

	
	6K
	137
	2.0
	

	
	8G
	91
	1.6
	按单节计算

	
	8K
	91
	1.7
	按单节计算

	
	DJ
	81
	1.7
	

	
	DJ1
	183/199
	3.2
	


车辆重量及长度表

	客            车

	客车种类
	平均每辆总重量（吨）
	平均每辆换算长度

	各种客车
	按车体外部标记计算
	按车体外部标记计算

	货                车

	基本车种
	车型
	车号范围
	自重
	换长

	棚车（P）
	P60
P13
P61
P62、P62T
P63
P62N、P62NT
P64
P64A、P64K、P64AT、

P64T、P64GK
P65
P65S
	3030000～3049999

3050000～3059999

3060000～3079999

3100000～3299999

3300000～3309999

3310000～3399999

3400000～3419999

3420000～3499999

3500000～3599999
	23.0

23.0

23.0

24.0

24.0

24.0

24.0

25.9

26.0

26.9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敞车（C）
	C62
C62
C62M
C62M
C16
C16
C16A
CF
CF
C65
C65
C61
C61Y
C63
C63A
C62A
C62A
C62A
C62B
C62BC、C62BT
C5D
C50
C64、C64K、C64T
C64
C64A
C76A
C76B
C76C
C64H
	4100000～4139999

1480000～1482999

4140000～4169999

1483000～1483999

4170000～4173999

1485000～1485999

4174000～4175999

1486000～1486999

4176000～4225999

1484000～1484999

4300000～4319999

4320000～4324999

4325000～4325999

4326000～4349999

4400000～4499999

4500000～4599999

1400000～1429999

1430000～1449999

4600000～

           ～4799999

1487000～1487999

4800000～4998999

1450000～1479999

4999000～4999999

4350000～4352999

4353000～4353999

4354000～4354999

4200000～4299999
	21.0

21.0

21.0

21.0

20.0

20.0

21.0

21.0

21.0

21.0

23.0

23.0

22.5

22.5

22.0

22.0

22.0

22.0

22.0

24.6

23.0

23.0

23.4

23.5

23.0

23.0

23.0
	1.2

1.2

1.2

1.2

1.3

1.3

1.1

1.2

1.2

1.3

1.3

1.1

1.1

1.1

1.1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3

1.3

1.3

1.3

1.2

	平车（N）


	N12
N15
N6
N60
N16
N17(G、A)
N17G
N17A
NX17A
NX17B、NX17BT
NX17、NX17K
NX17N
	5005000～5005969

5009000～5010999

5000000～5004999

5011000～5015999

5020000～5039999

5040000～5049999

5050000～5059999

5060000～5099999

5270000～5279999

5280000～5289999

5264000～5269999
	20.0

17.0

20.0

20.0

20.0

20.0

22.5

22.3

22.1
	1.2

0.9

1.3

1.3

1.3

1.3

1.3

1.3

1.3

1.5

1.3

	冷藏车（B）
	B6、B6A、B6N
B7
B18
B19
B20
B21
B23
B15-1
B18-1
B19-1
B20-1
B21-1
B22-1
B22-2
B23-1
B15、B15B、B15C
	7000000～7019999

7020000～7029999

7100001～7100160

7100161～7100452

7100453～7100714

7100715～7100794

7101611～7150000

7150001～7159999

7180001～7180020

7190021～7190095

7200094～7200131

7210127～7210146

7220147～7220330

722.331～7220350

7230351～7300000

7800001～7849999
	34.0

34.0

37.0

39.0

37.0

37.0

38.0

68.0

45.0

47.5

52.0

53.0

53.0

54.0

38.2

41.0
	1.6

1.6

1.7

1.7

2.0

2.0

2.1

1.7

1.7

1.8

1.8

1.8

1.8

2.0

2.0

1.5

	毒品车（W）
	W5
W6
	8000000～8003999

8004000～8009999
	26.0

26.0
	1.5

1.5

	家畜车（J）
	J5
J6
	8011000～8019999

8020000～8029999
	26.0

25.0
	1.6

1.6

	散装水泥车（U）
	U15
U16
U60W
U61W
	8040000～8044999

8045000～8049999

8050000～8059999

8030000～8039999
	19.0

25.5

25.5

22.0
	1.1

1.2

1.2

1.2

	粮食车（L）
	L17
	8060000～8039999
	23.5
	1.3

	特种车（T）
	T6F
T6D
T6
T7
T9
T10
T60
TFH
T11A
T11B
T11
T12
	8066000～8066199

8066200～8066399

8066400～8066799

8066800～8066999

8067000～8067499

8067500～8067999

8068000～8068999

8069000～806999

8070000～8074499

8076000～8079999

8074500～8074999

8075000～8075999
	抄

现

车

抄

现

车
	1.2

1.2

0.6

1.3

1.3

1.6

1.5

1.5

1.3

1.3

1.3

1.3

	大平车（D）


	D2
D2G
D2A
D5
D6
D16
D7
D17
D27
D8
D18
D18A
D18G
D9
D9G
D19
D19G
D10
D10
D10
D12
D15
D20
D21
D22
D23
D25
D30
D30A
D35
D35
D38
	5622100～5622199

5620600～5620699

5621100～5621189

5621190～5621199

5621500～5621539

5621550～5621599

5621540～5621549

5621800～5621819

5621820～5621899

5631800～5631899

5622300～5622303

5622390～5622399

5620900～5620999

5621000～5621099

5630900～5630999

5631200～5631299

5631500～5631529

5622800～5622899

5620700～5620799

5621200～5621299

5622304～5622389

5622500～5622599

5623700～5623729

5623000～5623009

5623500～5623509

5624500～5624509

5623800～5623809
	167.0

148.54

136.0

31.0

60.0

59.0

102.0

97.0

43.0

149.0

146.0

135.0

154.9

180.0

177.0

180.0

158.4

36.0

46.7

48.88

138.0

26.6

41.1

104.0

142.0

126.0

119.0

190.0

290.0

226.0
	3.2

3.2

3.4

1.6

2.1

1.9

2.9

2.6

2.4

3.5

3.2

3.2

3.5

4.1

4.0

3.6

4.2

1.9

2.2

2.6

2.9

1.9

2.4

3.4

4.6

3.7

3.7

5.7

5.7

4.8

	集装箱（X）
	X6A、X6AT
X6B、X6BT
X6C
X1K
	5200000～5249999

5250000～5259999

5260000～5263999

5300000～5309999
	18.1

22.4

20.0

19.35
	1.3

1.5

1.5

1.3

	矿石车（K）
	K13
K13N
K13A
K13NA
K18
K18F
K18D
KF60
K70
KY
	5500000～5519999

5520000～5522999

5523000～5526999

5527000～5529000

5531000～5531999

5530000～5530499

5530500～5530999
	23.0

22.4

21.9

24.0

22.0

26.0

34.0

33.0
	1.1

1.1

1.1

1.1

1.3

1.3

1.3

1.2

1.3

1.4

	罐车（G）
	G12
G17、G17A、G17T
G17D
G17G
G17B、G17BT
G18
G50
G60、G60T
G60A
G19
G70、G70T
G70A
G70B
GF
	6050000～6079999

6080000～6139999

6140000～6169999

6200000～6209999

6210000～6219999

6220000～6259999

6260000～6269999

6270000～6299999

6400000～6449999

6350000～6354999
	23.8

22.2

20.6

24.0

22.0

21.0

18.6

21.0

19.7

21.1

20.8

23.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3

1.1

1.1

1.1

1.2

	守车（S）
	S11、12、13
	9000000～9049999
	17.0
	0.8


附件二、客车分类及代号

客车分类及代号

	车种
	代号
	车种
	代号

	软座
	RZ
	合造车
	软硬座
	RYZ

	硬座
	YZ
	
	软硬卧
	RYW

	软卧
	RW
	
	其他合造车
	

	硬卧
	YW
	邮政
	UZXU

	餐车
	CA
	空调发电车
	KD

	行李车
	XL
	公务车
	GW

	双层客车
	软座
	SRZ
	试验车
	SY

	
	硬座
	SYZ
	特种车
	TZ

	
	软卧
	SRW
	维修车
	EX

	
	硬卧
	SYW
	
	

	
	餐车
	SCA
	
	

	
	行李车
	XL
	
	


附件三、综合统计大全

一、本表是由“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综合而成。货车出入较多的车站，采用本表用以掌握现在车状况、统计货车出入和货车停留时间，作为填报“现在车报表(运报一2)”、“18点现在重车去向报表(运报一3)”、“货车停留时间报表(运报一4)”的资料。
二、本表参照“货车出入登记簿(运统4)”、“非号码制货车停留时间登记簿(运统9)”的方法填记。
综合统计大表
＿年＿月＿日＿班                  第＿班统计＿复核＿

	时  间
	18/6
	
	
	6/18

	到达
	车    次
	
	
	
	

	
	时    分
	
	
	
	

	
	换算小时
	
	
	
	

	出发
	车    次
	
	
	
	

	
	时    分
	
	
	
	

	
	换算小时
	
	
	
	

	站存车转变
	作 业 别
	
	
	
	

	
	时    分
	
	
	
	

	
	换算小时
	
	
	
	

	货

车

出

入

及

结

存
	到

达
	重    车
	
	
	
	

	
	
	
	
	
	
	

	
	
	空    车
	
	
	
	

	
	
	非运用车
	
	
	
	

	
	
	小    计
	
	
	
	

	
	出

发
	重    车
	
	
	
	

	
	
	空    车
	
	
	
	

	
	
	非运用车
	
	
	
	

	
	
	小    计
	
	
	
	

	
	结    存
	
	
	
	

	守车
	到达/出发
	∕
	
	
	

	
	结     存
	∕
	
	
	

	运

用

车
	作

业

车
	停留时间
	
	
	
	

	
	
	
	
	
	
	

	
	
	到     达
	
	
	
	

	
	
	出     发
	
	
	
	

	
	
	结     存
	
	
	
	

	
	无

调

中

转
	停留时间
	
	
	
	

	
	
	
	
	
	
	

	
	
	到     达
	
	
	
	

	
	
	出     发
	
	
	
	

	
	
	结     存
	
	
	
	

	
	有

掉

中

转
	停留时间
	
	
	
	

	
	
	
	
	
	
	

	
	
	到     达
	
	
	
	

	
	
	出     发
	
	
	
	

	
	
	结     存
	
	
	
	

	非运用车
	备用车
	
	
	
	

	
	回检/检修
	∕
	∕
	
	

	
	代客车
	
	
	
	

	
	路用车
	
	
	
	

	
	洗罐车
	
	
	
	

	
	整备罐车
	
	
	
	

	
	在本企业内的过

轨企业自备车
	
	
	
	

	
	军方特殊用途空车
	
	
	
	

	
	租用空车
	
	
	
	

	
	停留时间
	
	
	
	

	记           事
	
	
	
	


附件四、车辆检修通知单
                                                          （车统23）

本通知单由检车人员填写三
                                           份，一份自存，一份送交车辆
                                           段技术室，一份交车站

车辆检修通知单                      第＿＿号

20  年  月  日
车次＿＿车辆停留在＿＿场＿＿线

(1)车种＿＿＿＿＿＿＿＿＿＿＿(2)车号＿＿＿＿＿＿＿＿＿＿
(3)轴数＿＿＿＿＿＿＿(4)载重＿＿＿＿＿(5)空重别＿＿＿＿＿
(6)重车之装车站及局别＿＿＿＿＿＿＿＿＿＿＿＿＿＿＿＿＿＿
	厂修
	段修
	辅修
	轴修

	
	
	
	


 (7)前回定检年月日及处所           
(8)主要损坏部分＿＿＿＿＿＿＿＿＿＿＿＿＿＿＿＿＿＿＿＿＿
(9)修程＿＿＿＿＿(10)需要倒装否＿＿＿＿＿＿＿＿＿＿＿＿＿
(11)拨往何处修理＿＿＿＿＿＿＿＿＿＿＿＿＿＿＿＿＿＿＿＿
填发检车员＿＿＿＿＿＿＿＿＿＿签章
车站值班员签字时间＿＿月＿＿日＿＿时＿＿分
车站值班员＿＿＿＿＿＿＿＿＿＿签章
拨到检修线时间＿＿月＿＿日＿＿时＿＿分
            收车人＿＿＿＿＿＿＿＿＿＿＿＿签章
说明：本通知单为客货车检修扣留之原始根据，并在未发行车统36前亦是计算

    检修车依据。
注：原式样上有红色斜杠。
附件五、车辆装备单

                                                            （车统24）

本通知单由检车人员填写三份，
                                           一份留存，一份送交车辆段技
                                           术室，一份交车站

车辆装备单

安装事项＿＿＿＿＿＿

                       指定送往＿＿＿＿＿＿线

	 车     种
	 车     号
	 车  辆  所  在  地  点

	
	
	

	
	
	

	
	
	

	
	
	

	
	
	

	
	
	


通知送入指定线    月    日    时    分

实  际  送  入    月    日    时    分

安  装  完  了    月    日    时    分

收到单据的车站值班员签字＿＿＿＿＿＿

检车员签字＿＿＿＿＿＿＿＿＿＿＿＿＿

编制人签字＿＿＿＿＿＿＿＿＿＿＿＿＿

说明：1. 凡良好车辆送往指定线或厂段进行装备洗罐等工作时均应填写本单据。不另发车统23。

      2. 安装完了时分根据车统36站长签字时分填写。

附件六、车辆破损技术记录

（车统25）
车辆破损技术记录
       配属局＿＿＿＿    车号＿＿＿＿
1．20＿＿＿年＿＿＿月＿＿＿日
2．＿＿＿局＿＿＿车辆段(站)制
[image: image2.wmf]重车

空车

载重＿＿＿
3．车种＿＿＿轴数＿＿＿
货物名称＿＿＿
4．车辆破损发生地点＿＿＿车次＿＿＿车站＿＿＿区间＿＿＿支线＿＿＿专用线＿＿＿货场＿＿＿
5．引起破损车过失有关单位，货主的名称(机关名称)＿＿＿＿＿＿
6．前次定检及临修年月日及厂段名＿＿＿＿＿＿
7．车内的货物重量＿＿＿＿＿＿＿＿＿＿＿＿
8．复铅封车站＿＿＿＿＿＿＿＿＿站
9．引起破损车辆过失的有关单位及负责人或货主的职名姓名＿＿＿＿＿＿＿＿＿
10．损害原因(违反技术管理规程及细则哪项) ＿＿＿＿＿＿＿＿＿＿＿＿
11．引起车辆破损部分之状态初步估计该车修复后所要之成本及其结论＿＿＿＿＿＿＿＿＿
估价修复成本＿＿＿＿＿＿＿＿＿
实际修复成本＿＿＿＿＿＿＿＿＿
车辆段列检领工员签名＿＿＿＿＿＿主任货运员＿＿＿＿＿＿
车辆段长＿＿＿＿＿＿站长＿＿＿＿＿＿
分局行车安全监察员＿＿＿＿＿＿货主负责代表＿＿＿＿＿＿
由于破损程度所需的修程＿＿＿＿＿＿＿＿＿＿＿＿＿＿＿＿
送往施修厂段＿＿＿＿＿＿＿＿＿＿＿＿＿＿＿＿＿＿＿＿＿
检修回送单第＿＿＿号＿＿＿局＿＿＿站＿＿＿车辆段
说明：本记录为掌握车辆破损情况而制定并作为引起车辆破损的有关单位的付款依据。
附件七、检修车回送单

                                                      （车统26）
                                                    本单编制二份，一份留存，
一份随同车辆送至到达地点
                                                                    第  号
检修车回送单
车种＿＿＿＿车号＿＿＿＿轴数＿＿＿＿
发送局及站＿＿＿＿＿＿＿＿＿＿＿＿＿＿＿＿＿＿＿＿＿＿＿＿＿＿＿＿＿＿＿＿
到达局及站(车辆段或工厂所在站)＿＿＿＿＿＿＿＿＿＿＿＿＿＿＿＿＿＿＿＿＿＿
经由分界站＿＿＿＿车辆应挂在列车中部或尾部＿＿＿＿＿＿＿＿＿＿＿＿＿＿＿＿
前回检修年月日处所及修程＿＿＿＿＿＿＿＿＿＿＿＿＿＿＿＿＿＿＿＿＿＿＿＿＿
不  良  部  位＿＿＿＿＿＿＿＿＿＿＿＿＿＿＿＿＿＿＿＿＿＿＿＿＿＿＿＿＿＿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时
车辆段印    段长＿＿＿＿＿签字

车辆到达工厂或车辆段所在站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车站值班员＿＿＿＿＿签字

车辆送到检修线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收车人＿＿＿＿＿签字
附件八、车辆修竣通知单

                                                                   （车统36）
由厂或段编制二份，一份交车
站，一份存于车辆段或工厂
车辆修竣通知单                                  第  号
＿＿＿车站＿＿＿＿＿＿＿＿＿修理地点
(车辆修理厂段列检所修理线)
	    车    号 
	轴  数
	修  程
	修理开始时间

（日时分）
	车的位置

（场线）

	车 种
	号 码
	
	
	
	

	
	
	
	
	
	

	
	
	
	
	
	

	
	
	
	
	
	

	
	
	
	
	
	

	
	
	
	
	
	


车辆修理工厂厂长
                                                       车辆段长签名＿＿＿＿
于20   年   月   日  验收员＿＿＿＿认为检修完了可以由修理线拉出运用。

                                                      主任验收员签字＿＿＿＿
于20   年   月   日   时   分已将通知交付值班站长     车站值班员签名＿＿＿＿
说明：1．厂段改造及各种修程客货车竣工后应立即发本通知单。为撤销“车统23”之依据。
    2．装备车辆竣工后亦发本通知单，但与其他修程分别编制，于修程栏内填写“装备”字样以示区别(洗罐者除外)。
附件九、罐车洗刷交接记录单

                                                                    （车统89）

                                                      本单编制三份，一份自存，一

                                                      份交车站，一份交段会计室

                     罐车洗刷交接记录单

             20   年   月   日                                        第   号

	车

种
	车

号
	专

用

种

别
	轴

数
	载

重

吨

位
	原装油

名称
	采取的

洗 罐

方 法
	洗罐后

指定装

油名称
	洗罐时分

	
	
	
	
	
	
	
	
	入线
	竣工

	
	
	
	
	
	
	
	
	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

	
	
	
	
	
	
	
	
	
	
	
	
	
	

	
	
	
	
	
	
	
	
	
	
	
	
	
	

	
	
	
	
	
	
	
	
	
	
	
	
	
	

	
	
	
	
	
	
	
	
	
	
	
	
	
	

	
	
	
	
	
	
	
	
	
	
	
	
	
	


   上项罐车业经洗刷完了并验收合格

   交车人            洗罐站职名        姓名        签字

   验车人部门              职名        姓名        签字

   车站值班员签收       月   日   时   分          签字

附件十、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

                     特殊货车及运送用具回送清单

	发  站
	到  站（局）
	经  由

	车种车号
	铅封数
	回送命令号码

	回送之货车或运送用具
	附    注

	种类
	号码
	数量
	

	
	
	
	

	
	
	
	

	
	
	
	

	
	
	
	

	
	
	
	发站日期戳    发站负责人签字

发站日期戳    到站负责人签字

	
	
	
	

	
	
	
	

	
	
	
	

	
	
	
	


附件十一、货车报废记录单

货车报废记录单                （车统3）

                                

附件十二、新造车辆移交记录

新造车辆移交记录                    （车统13）
                                                             第＿＿号
                20＿＿年＿＿月＿＿日＿＿时＿＿分

兹将下列新造车辆由＿＿工厂移交于＿＿局       ＿＿＿＿车站

	车  种
	车  号
	轴  数
	指定到达局注明

其局名及站名
	部验收员承认

	
	
	
	
	月 日
	记录号码

	
	
	
	
	
	

	
	
	
	
	
	

	
	
	
	
	
	

	
	
	
	
	
	


        车辆总数

        移交人＿＿＿＿部＿＿＿＿工厂代表＿＿＿＿签字

        接收人＿＿＿＿＿＿站站长＿＿＿＿＿＿＿＿签字

              ＿＿＿＿＿＿车辆段段长＿＿＿＿＿＿签字

附件十三、车辆资产移交记录
车辆资产移交记录                    （车统70）

                                                                    第＿＿号

于20＿＿年＿＿月＿＿日由车辆段段长＿＿＿＿站长＿＿＿＿企业代表＿＿＿＿组成

                                      （姓名）     （姓名）        （姓名）

的委员会，根据铁道部20＿＿年＿＿月＿＿日＿＿字＿＿号部令编制记录以便由铁道部车辆中转入＿＿＿＿＿＿的资产台账内。该车配属于＿＿＿局车种＿＿＿车号＿＿＿轴数＿＿＿载重量＿＿＿吨轴距＿＿＿公里制动机型＿＿＿车钩型＿＿＿制造年度及厂名＿＿＿前次定期修理时间和修程＿＿＿＿＿＿＿＿＿＿＿＿＿＿车辆技术状态＿＿＿＿＿＿＿＿＿

                            （厂、段修）                       （良或不良）

                           委员会组成者          

                                         ＿＿＿＿＿＿车辆段段长＿＿＿＿＿＿签字

                                         ＿＿＿＿＿＿站  站  长＿＿＿＿＿＿签字

                                                 领收的企业代表＿＿＿＿＿＿签字

附件十四、装卸车清单

装卸车清单                         （货统2）

       年   月   日                                      ＿＿＿＿站

	车

种
	车

号
	标

记

载

重
	货

物

名

称
	货物重量（千克）
	局名及站名发送（到站）
	调到时分
	完了时分

装卸车
	记  事

	
	
	
	
	整

车
	零  担
	
	
	
	

	
	
	
	
	
	自站
	中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铁道部批准章�
�
本单编写四份，报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经批准后一份存留，一份送计统部门，二份送回铁路局车辆处或工厂，其中一份经车辆处返回车辆段，送回工厂的二份由工厂将另一份报铁路局车辆处。�
�
  


报废车记录


＿＿＿＿＿＿＿＿现停于＿＿＿＿＿＿＿＿地点，由于＿＿＿＿＿＿＿＿＿＿＿＿


 （车种、车号）         （站段工厂）                （年月日地点发生事故


                                                          或自然耗损）


1.中梁＿＿＿＿＿＿＿＿＿＿＿＿＿＿＿＿＿＿＿＿＿＿＿＿


2.侧梁＿＿＿＿＿＿＿＿＿＿＿＿＿＿＿＿＿＿＿＿＿＿＿＿


3.端梁＿＿＿＿＿＿＿＿＿＿＿＿＿＿＿＿＿＿＿＿＿＿＿＿


4.枕梁＿＿＿＿＿＿＿＿＿＿＿＿＿＿＿＿＿＿＿＿＿＿＿＿


5.横梁＿＿＿＿＿＿＿＿＿＿＿＿＿＿＿＿＿＿＿＿＿＿＿＿


6.车体（如棚守车车体、罐体）＿＿＿＿＿＿＿＿＿＿＿＿＿


7.转向架（型号）


8.车钩及缓冲器（型号）＿＿＿＿＿＿＿＿＿＿＿＿＿＿＿＿


9.制动装置＿＿＿＿＿＿＿＿＿＿＿＿＿＿＿＿＿＿＿＿＿＿


10.其他＿＿＿＿＿＿＿＿＿＿＿＿＿＿＿＿＿＿＿＿＿＿＿＿


                    参加鉴定人员（单位、姓名）


            ＿＿＿＿＿＿  ＿＿＿＿＿＿  ＿＿＿＿＿＿


             铁路局章      车辆段章      铁路工厂章


        铁路局审核意见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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